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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說〔1〕解脫道，四諦與緣起，〔2〕甚深諸佛法，由是而顯示。 
一、釋「佛說解脫道，四諦與緣起」
（一）總釋：四諦與緣起是出世解脫的總綱
    先來說明〔一〕出世三乘共法的總綱。
〔二〕「佛說」的法門，〔1〕雖然是隨機說法，無量無邊，〔2〕但歸結起來，所說的「解脫道」，不外乎「四諦與緣起」法門。離開了這，是沒有出世佛法的。
（二）詳論
1.四諦
（1）諦的意義
諦，是不顛倒，所以也有確實的意思。[footnoteRef:4] [4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〈第二章 阿含之空 第一節 總說〉p.17 ~ p.25：
第二項 真‧實‧諦‧如 
    真、實、諦、如，這幾個名辭，這裡有一加解釋的必要，因它的意義很重要。 
    佛法中無論說空說有，都是以修行的應離應行為主的。修行中最重要的，是要具足如實智。「如實」，其所知所觀的對象，就必定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。小乘說到它，大乘也說到它；說空的依之說空，說有的依之明有，所以這是佛法中通常而又重要的幾個名辭。 
    這幾個名辭，阿含經中說到的，一、在明緣起處說到，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經義是說緣起法中前後為緣的關係法則，是法爾如是必然不謬的。所以在表詮方面，說它「是真、是實、是諦（諦是不顛倒義）、是如」；在遮遣方面，說它「非妄、非虛、非倒、非異」。 
    二、在明四聖諦處說到的，…〔中略〕…
    不要以為這些經文是在說實有自性。這是說：緣起因果，「此有故彼有、此生故彼生，此無故彼無、此滅故彼滅」，其緣起流轉與緣起還滅此彼之間的因果理則，確確實實是如此。佛能照其如此如此的理則而如實覺，依所證覺而如實說；這所說的因果必然理則，就是緣起支與四聖諦。
緣起、聖諦的必然性、確實性的因果法則，〔1〕就是事理的正確判斷，是理智與對象的一致。如此的就見其如此，所證與法的真相完全吻合，沒有一點錯誤，這就是真理。所以釋尊讚嘆而形容他說：「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，非妄、非虛、非倒、非異」。〔2〕切勿誤認這些形容辭，是在說某法有真實自性。 
    緣起聖諦的因果法則，是理解與對象、能說與所詮的一致，而且是必然的、普遍的，所以經中又說：「法性、法住、法定、法位、法界」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一〕〔1〕〔A〕緣起聖諦的因果法則，是本來如是，必然如是，普遍如是而又確實如是的；釋尊如實不謬的證悟到，所以讚嘆形容它「是真、是實、是諦、是如」。〔B〕後來的學者，把形容緣起法則的話，拿去放在具體事實上，認為一切具體法是真是實是諦是如。如薩婆多學者的執一切有，原因就在此。〔2〕〔A〕大乘經中很多名辭──涅槃的同義詞，都脫胎於此，如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……真實、真諦、真如，……非虛妄性、不變異性……，如《般若經》的真如十二名。〔B〕於是有一分學者，依文執義，又大談其真常的勝義實有了。
〔二〕〔1〕阿含經裡的緣起、四諦，都是從因果生滅中的必然法則說的。因為緣起法則的深隱難知，於是或者在具體（形而下）的事物上，或者在深隱（形而上）的真實上，來說明顯示它；但緣起法則，並不就是具體的事物或形上的真實。
〔2〕後人解釋這「真實諦如」，不注意到認識與對象之統一的緣起法則的必然確實性，別以為具體事物或真實勝義是真實諦如，於是問題就多了！
第三項 世俗與勝義 
    二諦是佛法的綱要，若空若有，都是依此而開顯的。可是現有的阿含中，未見有明白的說明。不過，照《俱舍論》卷二二所說的「餘經復說諦有二種」，阿含應該有明闡二諦的經文，只是漢譯本中未曾譯出罷了。況且二諦是大小空有一切部派共同承認而無異議的，那是根本佛教所有，應該是不成問題的。 
    「諦」，是正確不顛倒義，與實在不同，它是真實而不顛倒的，是從認識的符合對象而說的。
真實只應有一個，不會是多的，為什麼說「諦」有二種呢？這是後代學者所深切注意到的，小乘如《婆沙》、《正理》，大乘如《大般涅槃》、《仁王般若》等，都曾討論過這問題。
在這裡，我們要承認：所謂確實性，所謂「是真是實是諦是如」，只要認識與對象的某種合一就是了。〔1〕〔A〕在世俗立場說，只要人人認識以為如此不謬的，就可以安立其確實性──世俗諦了。〔B〕若是真實而非一般人所能認識的，那是聖者同證的特殊境界，是第一義諦。〔2〕世俗的真實，只要世俗立場以為真實就可以了，不必是理想所欲證達的究竟真實──聖者的證境，因為那是依第一義的立場說的。 
    所以，二諦是從不同的認識而安立的兩種真實；雖不是彼此無關，但卻是各就所見而說。
釋尊不像庸俗者的固執世俗，能引凡入聖，闡述這即俗而真、隨順第一義的世俗法，稱之為中道的立場，如《雜阿含》三○○經說： 
      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：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。 
    中道立場的說法，不落凡夫二邊的惡見，而能即俗明真，是恰到好處的說法。這所說的就是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緣起法。
中道，本形容中正不偏。阿含經中，〔1〕就行為實踐上說的，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（八正道）。〔2〕在事理上說的，即緣起法。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緣起法可以離諸邊邪執見。如《雜阿含》三○○經與九六一經，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；九二六經與二六二經，說緣起以離有無二邊見；二九七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。這斷常、有無、一異等偏邪執見，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；反過來，可顯示緣起法的不斷不常、非有非無、不一不異。一面破諸外道的偏邪，一面顯示諸法的實相，所以緣起法是中道。 
    這中道立場所說的緣起法，到底是世俗呢，還是第一義呢？是世俗。《雜阿含》三三五經（第一義空經）說： 
      俗數法者，謂此有故彼有。 
    《增一阿含‧六重品》第七經，也有相同的文句： 
      云何假號因緣？所謂緣是有是，此生則生。 
    中道立場所說的「此有故彼有」的緣起法，經中說是「俗數法」，是就世間一切因果生滅的假名因緣建立的。即假名緣起以離我我所、常斷、有無、一異等邪見。因離執而悟入的，是第一義空，故《中論》說：「大聖說空法，為離諸見故」。緣起生滅法是俗數假名法，於中能離諸錯亂，便是第一義空。是正確不顛倒的世俗諦，能即此緣起法以顯示第一義諦，所以稱為中道。 
    如不細心的思考，將覺到如來說法的矛盾。〔一〕前說緣起是真是實，此卻說是俗數假名法，到底是真是假？空者見假，有者執實，各走極端了。其實並不矛盾，如來說法是不會矛盾的。〔1〕緣起法則確實如是，認識與對象符合，確然不謬，所以說是真是實。〔2〕此因果的具體法是實有自體嗎？是有常住不變性嗎？有主宰獨立性嗎？沒有！緣起的生滅法，確是俗數的假名法；緣起假名，不失其為世俗的諦實。
〔二〕〔1〕至於見常、見一、見我、見我所，只是凡夫的錯見；現在佛以超越凡情──第一義的立場否定之，所以是空。阿含即現實人生的立場以說明空；這生命緣起之空，約聖者深刻的理解到究竟真實說，是第一義諦。真諦，也是形容其正確，並不是實有自性。這種覺解，是常人所不能了解的，所以叫「第一義」，就是「勝義」。〔2〕就聖者與眾生共同所有的因果現象說，是俗數法，是假名安立的。
〔三〕〔1〕如來了解體驗到第一義真實之空，所以解脫，所以能知世俗諦是假名；〔2〕凡夫不能了解，執此假名為真實有，只說某一些是假名的、是空的，所以就生死流轉了。
      （順時鐘轉900，即為原圖的原樣）
（2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4：
〔一〕從見中道而成佛的圓證實相說：〔1〕〔A〕從畢竟寂滅中，徹見一切法的體、用、因、果，〔B〕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〔2〕如《法華經》說：『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，所謂：諸法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體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緣，如是果，如是報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』。〔3〕所以，空寂與緣起相，無不是如實的。
〔二〕〔1〕但這是非凡愚的亂相、亂識所得，必須離戲論的虛誑妄取相，那就非「空無所得」不可。所以，經論所說的實相，每側重於如實空性、無性。
〔2〕要見性相、空有無礙的如實相，請先透此「都無所得」一關──迷悟的關鍵所在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72：
《阿含經》中，真、實、諦、如，本來都是形容詞；凡是合於真如定義的，即可名真如。
真如，〔1〕何曾如唯識家所想像的，局限於（與事相對立的）理性！〔2〕如實相，《法華經》中，不就指性相因果而說嗎？
凡成為學派大宗的，每自成家法，每易為名辭所封蔽。在論究自他宗義時，是不能忽略這些的。] 

（2）四諦的內容
〔一〕佛的出世法門，是以苦，集，滅，道──四者，正確的開示了〔1〕人生世間的特性（苦）；〔2〕世間苦惱迫切的原因（集）；〔3〕說明超越世間，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（滅）；〔4〕以及達到滅除苦惱的方法（道）。
〔二〕佛的出世法，主要是以四諦來說明的。
（3）結說
〔一〕佛法〔1〕是信智相成的，〔2〕決不說信了就可以得救。[footnoteRef:5] [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a1：
    佛法是理智的宗教，不僅是信仰的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信心及其修學〉p.87 ~ p.90：
    〔一〕〔1〕記得梁漱溟說過：西洋文化的特徵，是宗教的，信仰的；中國文化的特徵，是倫理的，理性的。〔2〕他卻不曾注意，印度文化，尤其是佛教文化，宗教是哲學的，哲學是宗教的。信仰與理性相應，信智合一，是佛法的特徵。
〔二〕依佛法說：〔1〕〔A〕信，〔a〕當然是重於情意的；〔b〕但所信的對象，預想為理智所可能通達的。〔B〕智，〔a〕雖然是知的，〔b〕但〔I〕不僅是抽象的空洞的知識，〔II〕而所證知的，有著真實的內容，值得景仰與思慕的。信與智，在佛法中，雖各有獨到的德用，學者或有所偏重，但決不是脫節的，矛盾的。換言之，信心是理智的，理智是信心的。
〔2〕這點，可以從「信」的解說中，充分的顯發出來。 
    〔一〕「信」是什麼？以「心淨為性」，這是非常難懂的！要從〔1〕引發信心的因緣，〔2〕與信心所起的成果來說明。〔1〕「深忍」，是深刻的忍可，即「勝解」。由於深刻的有力的理解，能引發信心，所以說「勝解為信因」。〔2〕「樂欲」，是要實現目的的希求、願望。有信心，必有願欲，所以說「樂欲為信果」。這本來與中山先生的：「〔1〕有思想而後有信仰，〔2〕有信仰而後有力量」相近。信心，在這〔1〕深刻的理解〔2〕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；是〔1〕從理智所引起，〔2〕而又能策發意欲的。
〔二〕信以心淨為體性，這是真摯而純潔的好感與景慕；這是使內心歸於安定澄淨的心力，所以說如水清珠的能清濁水一樣。信心一起，心地純淨而安定，沒有疑惑，於三寶充滿了崇仰的真誠。由於見得真，信得切，必然的要求從自己的實踐中去實現佛法。
〔三〕這可見佛說淨信，從理智中來，與神教的信仰，截然不同。 
    〔一〕西洋的〔1〕〔A〕神教徒，有信仰而不重理性。在宗教的生活中，是不需要智的。〔B〕唯物的科學家，有智而沒有信。彼此間，造成了思想的對立。〔2〕有些人，覺得護持傳統的神教，對於安定社會，是有益的。然而他們，並不能做到信智合一，而只是六天過著無神的非宗教生活，禮拜日又進入教堂，度著虔信的生活。信仰與理智的生活，勉強地機械地合作，患著內心的人格破裂症。這難怪人情的瘋狂，時代的苦難，不斷的嚴重起來！
〔二〕在中國，〔1〕雖有「知行合一」，「即知即行」（實從佛法中得來）的思想，以為知而不行，決非真知。〔2〕不知道，如為了抽象的知識，生活的工具，而不是把他成為自己的，這是不見得能行的。必須從知而起信願，這才能保證必行。換言之，沒有信智合一，決不能知行合一。
〔三〕佛教的信智相感的正信，才是今日人類急需的一味阿伽陀藥！
四 信忍信求與證信 
    信心，不但是在先的，也是在後的；在學佛的歷程中，信心貫徹於一切。約從淺到深的次第，（般若道）可析為三階段：
一、「信可」，或稱「信忍」。這是對於佛法，從深刻的理解而起的淨信。到此，信心成就；純淨的信心，與明達的勝解相應，這是信解位。
二、「信求」：這是本著信可的真信，而發為精進的修學。在從確立信解而進求的過程中，愈接近目標，信心愈是不斷的增勝。這是解行位。
三、「證信」，或稱「證淨」。這是經實踐而到達證實。過去的淨信，或從聽聞（教量）而來，或從推理（比量）而來。到這時，才能「悟不由他」，「不依文字」，現量的通達，這是證位。在大乘中，是初地的「淨勝意樂」；在聲聞，是初果的得「四證淨」或「四不壞信」。一向仰信的佛、法、僧、戒，這才得著沒有絲毫疑惑的徹底的自信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佛學的兩大特色〉p.161 ~ p.162：
    〔一〕信心的修學方式，可以分成幾個階段，在其過程中雖有淺深的不同，但最後是信智統一。
〔1〕第一是信順，內心不存有絲毫的成見，而以理解為基礎。因為胸中一有主見，則不能信順他人或接收真理。舉一淺例說：甲與乙彼此感情不和。乙有了錯誤，甲以真誠心忠言勸告，但乙胸有成見，不但不肯接受，而說是惡意謗譭。反之若甲乙毫無成見，或感情很好，那即使甲以粗言相對，乙也能甘之如飴的。所以丟開了主見才能信順真理，這樣信心才能清淨（與三慧中聞慧相應）。
〔2〕第二是信可，或稱為解信，經過信順後，接著就對於所信的對象上生起深刻的了解，或印可它確實如此。認得真，才信得切。通過耳聞眼見，再經內心思考（這與三慧中思慧相應），求得系統的認識，認定它確實無謬。
〔3〕第三是信求，這一階段是經過智慧思考後採取行動，希求獲得。如去山中採礦，經過勘定後，知其地實有石油，確信無疑，即可開始鑿掘了（與修慧相應）。
〔4〕第四是證信，由於不斷的修習，體悟到真理究極與最初所信的毫無二致。如開礦者，繼續的開掘，終於發現到大量石油（這與現證慧相應）。
〔二〕佛法說信不排智，智以信成，達到信智合一，這與其他宗教的信仰大大不同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四章 德行的心素與實施原則〉p.185 ~ p.186：
    道德的純潔  〔一〕對於佛、法、僧三寶的「信」心，在德行中，有著重要的意義。佛法所說的信，與一般宗教的信仰，是多少不同的。
〔二〕信是什麼？「心淨為性」，即內心的純潔，不預存一些主觀與私見，惟是一片純潔無疵的心情。有了這樣的淨心，這才對於覺者、真理、奉行真理的大眾，能虛心容受，從〔1〕「信順」、〔2〕「信忍」、〔3〕「信求」到〔4〕「證信」。
〔1〕信順，是對於三寶純潔的同情，無私的清淨心，能領解事理，所以釋尊說：「我此甚深法，無信云何解」（智論卷一引經）？世間的事理，如預存主見，缺乏同情，還難於恰當的理解對方，何況乎甚深的佛法？學佛法，要有淨信為基礎，即是這樣的純潔的同情，並非盲目的信仰。
〔2〕依此而進求深刻的理解，得到明確的正見，即名信忍，也名信可。
〔3〕由於見得真，信得切，發起實現這目標的追求，即名信求。
〔4〕等到體證真理，證實了所信的不虛，達到自信不疑的境界，即名證信──也名證淨。證信是淨心與正智的合一：信如鏡的明淨，智如鏡的照物。
〔三〕佛弟子對於佛法的不斷努力，一貫的本於純潔無疵的淨信。這樣的信心現前，能使內心的一切歸於清淨，所以譬喻為「如水清珠，自淨淨他」。這樣的純潔心情，為修學正法的根基，一切德行依此而發展，所以說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」。以此為善的，可見佛法的德行，對於真理是怎樣的尊重！…〔下略〕…
（5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慧學概說〉p.162 ~ p.164：
真實圓滿的大乘智慧，其究極體相，可從四方面去認識： 
    一、信智一如：談到智慧，並非與信心全不相關。按一般說，一個實在的修行者，最初必以信心啟發智慧，而後更以智慧助長信心，兩者相關相成，互攝並進，最後達到信智一如，即是真實智慧的成就。〔1〕在聲聞法中，初學或重信心（信行人），或重慧解（法行人）；但到證悟時，都能得四證信──於佛法僧三寶及聖戒中，獲得了清淨真實信心，也即是得真實智慧，成就證智，這即是小乘的信智一如。〔2〕大乘經裡的文殊師利，是大智慧的表徵，他不但開示諸法法性之甚深義，而且特重勸發菩提心，起大乘信心，所以稱文殊為諸佛之師。依大乘正信，修文殊智，而證悟菩提，這是大乘法門的信智一如。二、悲智交融：…〔中略〕…三、定慧均衡：…〔中略〕…四、理智平等：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二〕我們〔1-2〕必須認清人生的苦迫性，苦痛的原因，〔3-4〕這才能從消除苦痛的原因中，體驗真理，而得到解脫，不再受無限生死的苦迫。[footnoteRef:6] [6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章 我論因說因 第一節 佛法以因緣為立義大本〉p.138：
〔一〕〔1〕〔A〕人生現有的痛苦困難，〔B〕要追求痛苦的原因，〔C〕知道了痛苦的原因，即知道沒有此因，困苦即會消滅。〔D〕但這非求得對治此困苦的方法不可，〔2〕如害病求醫，〔A-B〕先要從病象而測知病因，〔C-D〕然後再以對治病因的藥方，使病者吃下，才能痊愈。
〔二〕因此，〔1〕學佛的有首先推究因緣的必要。知道了世間困苦的所以生，所以滅的條件，才能合理的解決他，使應生的生起，應滅的滅除。
〔2〕從前釋尊初轉法輪，開示四諦，四諦即是染淨因果的解說。
        ] 

2.緣起與四諦的相即
說到緣起，並非與四諦各別的。
（1）緣起的流轉序列──苦集二諦的系列說明
〔一〕主要是〔1〕〔A〕從苦迫的現實，〔B〕而層層推究，尋出苦痛的根源，〔2〕發見了〔A〕苦因〔B〕與苦果間，所有相生相引的必然軌律。這就是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六處緣觸，觸緣受，受緣愛，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。
〔二〕〔1〕這是典型的十二緣起說，〔2〕實在就是苦與集的系列說明。[footnoteRef:7] [7:  下文（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07 ~ p.211）所說：
佛為阿難說︰緣起義甚深─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無常空無我，惟世俗假有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一〕上面說到過的十二緣起說，〔1〕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這不過是煩惱起業，業感苦果的說明；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，並非神造而已。就是部分的分別法相的佛學者，也每每如此。如真的這樣，這不過是緣起的世間正見，怎麼能解脫生死呢？〔2〕阿難曾代表過這樣的見地，以為緣起是很好懂的。「佛」就因此「為阿難說」：『諸緣生（起？）法，其義甚深』(4.032)；「緣起義」是「甚深」甚深，如大海一樣的，不容易測度到底裏的。要知道，緣起是佛在菩提樹下覺證得來的，不要說人，就是天（玉皇大帝之類）、魔、梵（耶和華等），也都是不能通達的。這是佛法超越世間，勝出世間的根源，當然是『甚深極甚深，難通達極難通達』的了！
〔二〕緣起實在太深了！〔1〕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，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，這已經是很深的了！〔2〕再來觀察：眾生的生死，始終在這樣的──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轉；只要是眾生，是生死，就超不過這十二支的序列。所以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，有著必然性與普遍性的。〔A〕從因果的不同事實，〔B〕而悟解到一切眾生共同的必然理性，堅定的信解，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。〔3〕但還要再深入，徹悟更深的真義。 
    〔一〕佛的開示緣起，總是說：『〔1〕依此有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；〔2〕謂無明緣行，行緣識……生緣老死』(4.033)。要知道：〔1〕無明，行……老死，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，是〔A〕緣起的事實，〔B〕或緣起的序列；〔2〕而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」，才是緣起的法則。因果的所以成為因果，生死的所以成為生死，都離不了這個──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的定律。這樣，就進到了緣起事物的一般理性了！
〔二〕試問：因果到底是什麼意義呢？怎樣才會成為因果呢？依佛開示的緣起來說：
〔1〕〔A〕有，是存在的意思。這不是自有、永有的存在，而是生滅的存在，〔B〕所以又說生，生是現起的意思（約徹底的意思說：存在的就是現起的，現起的就是存在的）。
〔2〕〔A〕〔a〕為什麼能存在？為什麼會現起呢？這是離不了因緣的。依於因緣的關係，才能存在的，現起的。〔b〕那個因緣呢？也是存在的，現起的；他如不是存在的與現起的，就不能成為果法存在與生起的因緣了！那個因緣自身，既然是存在的，現起的，那當然也要依於另一因緣。〔c〕就是另一因緣，當然也不能不是存在的與現起的了。
〔B〕這樣的深刻觀察起來，盡世間的一切事事物物，盡一切眾生的生死死生，無非是成立於這樣的原理：因（有）存在所以果存在，因（生）現起所以果現起。一切都是依於因緣的，也就是離不了因緣的，離了因緣是不能存在的。
〔3〕依這『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』的定律而觀察起來，〔A〕什麼都不是自有的，永有的，〔B〕一切世間，一切生死，無論是前後的，同時的，都無非是展轉相關的，相依相待的存在。展轉相關的，相依相待的存在，才能成為因果。
〔三〕所以，從佛悟證的『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』的因果定律，就能正見因果的深義，而不是庸俗的因果觀了！ 
    依照這深刻的因果觀，來正觀一切，就能正確地了解：一切是「無常」的，是「空無我」的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這樣，器界也好，眾生也好，一一法也好，都「惟」是「世俗」的「假有」了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（2）緣起的還滅──滅道二諦
〔一〕緣起，是說這些（苦，集等），都是依緣（關係，條件，原因）而才能存在的，發生的。
〔二〕所以可從因緣的改變中，使他消解而達到解脫，這就是滅道二諦。
（三）結說
所以，在下文的說明中，〔1〕以四諦為綱，〔2〕而同時說明了緣起法門。[footnoteRef:8]  [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219 ~ p.220：
又復正見者，即是四諦慧；如實知四諦，應斷及應修，惑苦滅應證，由滅得涅槃。 
    〔一〕出世的解脫道，是以緣起及四諦法門為綱要的。所以說到正見，除知緣起的集、滅外，還有四諦的正見，這是經中特別重視的。
〔二〕〔1〕正見流轉還滅的緣起法，是依因而起，依因而滅的正見。但這不是空洞的因果觀，有空觀，而是〔A-C〕無明緣行等的依緣而有，無明滅就行滅等的依緣而無。因果相依的必然性，〔D〕從中道的立場，如幻假有緣起觀中，正確的體見他，深入到離惑證真的聖境。
〔2〕四諦，也是因果的：苦由集而生，滅依道而證，這是世間與出世間兩重因果。觀察的對象，還是現實苦迫的人生。〔A-B〕從苦而觀到集（如從老死而觀到愛取為緣，到無明為緣一樣），〔C〕然後覺了到集滅則苦滅的滅諦（如知道無明滅則行滅……老死滅一樣）。〔D〕但怎能斷集而證滅呢？這就是修道了。道是證滅的因，也是達成集苦滅的對治。
〔三〕這樣，〔1〕知四諦與知緣起，並非是不相關的（十二緣起也可以作四諦觀，如老死，老死集，老死滅，滅老死之道，經中說為四十四智）(4.048)。
〔2〕所以〔A〕緣起「正見」，也「即是」知「四諦慧」。〔B〕不過在說明上，〔a〕緣起法門著重於豎的系列說明，〔b〕四諦著重於橫的分類而已。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章 我論因說因 第一節 佛法以因緣為立義大本〉p.137 ~ p.138：
    總說  〔一〕以有情為中心，論到自他、心境、物我的佛法，唯一的特色，是因緣論。如《雜含》說：「我論因說因。……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；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（卷二‧五三經）。
〔二〕因與緣，〔1〕佛陀不曾有嚴格的界說。〔2〕但從相對的差別說：〔A〕因約特性說，緣約力用說；〔B〕因指主要的，緣指一般的。
〔三〕因緣可以總論，即〔1〕〔A〕每一法的生起，必須具備某些條件；凡是能為生起某法的條件，就稱為此法的因緣。〔B〕不但是生起，就是某一法的否定──滅而不存在，也不是自然的，也需要具備種種障礙或破壞的條件，這也可說是因緣。〔2〕佛法所說的集──生與滅，都依於因緣。這是在說明世間是什麼，為什麼生起，怎樣才會滅去。從這生滅因緣的把握中，指導人去怎樣實行，達到目的。
〔四〕〔1〕人生現有的痛苦困難，要追求痛苦的原因，知道了痛苦的原因，即知道沒有此因，困苦即會消滅。但這非求得對治此困苦的方法不可，如害病求醫，先要從病象而測知病因，然後再以對治病因的藥方，使病者吃下，才能痊愈。〔2〕因此，學佛的有首先推究因緣的必要。知道了世間困苦的所以生，所以滅的條件，才能合理的解決他，使應生的生起，應滅的滅除。
〔五〕從前釋尊初轉法輪，開示四諦，四諦即是染淨因果的解說。
       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章 我論因說因 第二節 因緣的類別〉p.144 ~ p.146：
    二大理則  〔一〕佛法的因緣論，雖有此三層，而主要的是事待理成，〔1〕依此而成為事實，〔2〕依此而顯示真性。如上面說到的「〔1〕有因有緣集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集；〔2〕有因有緣滅世間，有因有緣世間滅」，即表示了兩方面。〔1〕說明世間集的因緣，佛法名之為「緣起支性」；〔2〕說明世間滅的因緣，名之為「聖道支性」。
〔二〕〔1〕經中每以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安住」，形容緣起支性。緣起支性即十二有支，主要為說明世間雜染因果相生的法則。〔2〕聖道支性即是八正道，要想得到超越世間雜染的清淨法，必須修聖道為因緣，才能實現。經中曾以「古仙人道」（雜含卷一二‧二八七經）說此聖道，即可見要到達清淨解脫，不論是過去或未來，大乘或小乘，此八正道是必經之路，必須依此軌則去實行。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，是因緣論中最重要的，可說是佛法中的兩大理則。
〔三〕佛教中的大眾系與分別說系，都說此緣起支性與聖道支性是無為的，就因為這兩大理則，都有必然性與普遍性。大眾與分別說系稱之為無為，〔1〕雖還有研究的餘地，〔2〕但能重視此兩大理則，不專在差別的事相上說，可說是有他的獨到處！
〔四〕這兩大理則，都是因緣論。〔1〕緣起支性是雜染的、世間的，〔2〕聖道支性是清淨的、出世間的；因緣即總括了佛法的一切。〔1〕有情的現實界，即雜染的。這雜染的因緣理則，經中特別稱之為緣起（釋尊所說的緣起，是不通於清淨的）法。依此理則，當然生起的是雜染的、世間的、苦迫的因果。〔2〕清淨的因緣──聖道支性，依此理則，當然生起的是清淨的、出世的、安樂的因果。佛法不是泛談因果，是要在現實的雜染事象中，把握因果的必然性。這必然理則，佛也不能使他改變，成佛也只是悟到這必然理則，依著清淨的必然的因緣法去實行完成。所以佛說此兩大理則，即對於現實人間以及向上淨化，提供了一種必然的理則，使人心能有所著落，依著去實踐，捨染從淨。
〔五〕如學者能確認此必然理則，即是得「法住智」；進一步的實證，即是經中所說的「見法涅槃」了。
       ] 

二、釋「甚深諸佛法，由是而顯示」
（一）總釋：甚深的大乘法，也是由四諦緣起顯示
    〔一〕一般以為：四諦與緣起，是小乘法。
〔二〕不知大乘的「甚深諸佛法」，也都是「由是而顯示」出來的。
（二）詳論：大小的不同
1.偏重不同
約偏重的意義說：〔1〕小乘法著重於苦與集的說明；〔2〕大乘法著重於滅與道，特別是滅的說明。
2.質同量別
（1）事實：中觀及瑜伽都不離四諦與緣起
就以大乘的中觀及瑜伽二宗來說：〔1〕中觀者對於空性，〔2〕瑜伽者對於緣起，都不曾離開了四諦與緣起一步。
（2）經證
A.勝鬘經：小乘是有量、有作四諦，大乘是無量、無作四諦
經上說得好（《勝鬘經》）：〔1〕小乘是有量的四諦，有作的四諦；〔2〕大乘是無量的四諦，無作的四諦(4.003)[footnoteRef:9]。 [9:  註解~4.003《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》（大正一二．二二一中）。] 

B.涅槃經：下智觀緣起得聲聞菩提，上上智觀緣起得佛菩提
又說（《涅槃經》）：〔1〕下智觀緣起，得聲聞菩提；……〔2〕上上智觀緣起，得佛菩提(4.004)[footnoteRef:10]。 [10:  註解~4.004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二七（大正一二．五二四中）。] 

（三）結說：大小「不出四諦緣起」，只是「證悟偏圓、教說淺深」而已
佛法〔一〕不出四諦與緣起法門，
〔二〕只是〔1〕證悟的偏圓，〔2〕教說的淺深而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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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集與滅道，是謂四聖諦。 
一、釋文
    四諦，就是「苦集與滅道」。這四者，經中稱為「四聖諦」。
二、詳論：四諦名四聖諦的原由
人人都有苦惱，人人都有煩惱（集），為什麼偏說四聖諦呢？
（一）唯聖者才能從四諦事實中體認而確證：凡夫有苦而無諦，聖者有苦有苦諦
〔一〕從事實來說：〔1〕苦是人生世間的苦迫現實；〔2〕集是〔A〕煩惱，〔B〕與從煩惱而來的業力；〔3〕滅是滅除煩惱，不再生起苦果；〔4〕道是戒、定、慧，是〔A〕對治煩惱，〔B〕通達涅槃的修法。
〔二〕但這些，〔1〕唯有聖者才能從事實中體認出來，確實的證見他。
〔2〕所以《涅槃經》上說：〔A〕凡夫有苦而無諦，〔B〕聖者有苦有苦諦(4.005)[footnoteRef:11]。 [11:  註解~4.005《大般涅槃經》卷七（大正一二．四０六中──下）。] 

（二）四諦性的真實，唯聖者才能決定無疑
又如〔一〕《遺教經》說：『佛說〔1〕苦諦，真實是苦，不可令樂。〔2〕集真是因，更無異因。〔3〕苦若滅者，即是因滅，因滅故果滅。〔4〕滅苦之道，實是真道，更無餘道』(4.006)[footnoteRef:12]。 [12:  註解~4.006《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》（大正一二．一一一二上）。] 

〔1〕人生世間的苦惱性，〔2〕煩惱的招集性，〔3〕涅槃的滅離性，〔4〕戒、定、慧的〔A〕對治性，〔B〕能通（涅槃）性，是確實的，必然的，絕對的，
〔二〕唯有聖者才能深切體悟到『決定無疑』，所以叫做四聖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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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者〔1〕求不得，〔2-3〕怨會愛別離，〔4-7〕生老與病死，〔8〕總由五蘊聚。 
一、總說「苦」
    〔一〕四諦中，先說苦諦，這是現實的身心世界為我們所應該首先體認的。
〔二〕「苦」〔1〕是〔A〕逼〔B〕惱的意思，〔A〕逼切身心〔B〕而致困惱不安的。
〔2〕佛曾說了種種苦的分類，但從人類的立場來說，最切要的是八苦。
二、詳釋「八苦」
（一）釋「求不得，怨會愛別離，生老與病死」：枝末七苦──分為三類
1.求不得：對「外物」所引起的苦
一、所「求不得」苦：〔一〕無論是名譽，權位，眷屬，財富……這是人人所希求的，可是卻常常是求之不得。〔1〕希求而得不到，是苦惱；〔2〕有了，得到了，〔A〕希求他不致失去，〔B〕或發生困難而希望不要他，可是卻不如心願。經上說：『所求若不遂，惱患如箭中』(4.007)[footnoteRef:13]，就是求不得苦。 [13:  註解~4.007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三四引《義品》（大正二七．一七六中）。] 

〔二〕這是我們在對於外物關係所引起的困惱。
2.怨會、愛別離：對「社會（可通於五趣）」所引起的苦
二、「怨」憎聚「會」苦；三、恩「愛別離」苦：〔一〕這是我們在對於社會（可通於五趣）關係所引起的困惱。
〔二〕〔1〕意見不合的，相怨相恨的，〔A〕不見倒也耳目清淨，〔B〕可是卻要聚在一處，共住，共事，共談，無法諒解而卻又無法離開，真是苦惱之極。
〔2〕反之，父母，兄弟，夫婦，兒女，朋友，最親愛的，卻不能不生離死別，常陷於〔A〕遠地相思，〔B〕或『此恨綿綿無盡期』的失望回憶中。
3.生、老、病、死：對「身心」所引起的苦
四、「生」苦；五、「老」苦；六、「病」苦；七、「死」苦：〔一〕這是我們在對於身心所引起的困惱。
〔二〕〔1〕一般人總以為〔A〕生是可樂的，〔B〕老、病與死亡才是悲哀的。
〔2〕不知道生了就不能不老，不能不病，不能不死；老、病、死由生而來，那生有什麼可樂呢？生是苦根，老、病、死如枝葉花果一樣。從根芽到結果，都是苦的。 
（二）釋「總由五蘊聚」：根本苦體──一切苦惱的總體
1.總釋：枝末的七苦，總由根本的五蘊苦而有
    〔一〕從我們對外物，對社會，對身心的關係中，分別為七種苦。
〔二〕如推究起來，這些苦，「總」是「由」於「五蘊聚」而有。[footnoteRef:14] [1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三章 有情──人類為本的佛法〉p.46 ~ p.47：
〔一〕〔1〕但世間的一切學理、制度，技術，雖能解除少分，而終究是不能徹底的。如〔A〕世界能得合理的和平，關於資生的物資，可能部分解決。〔B〕但有情的個性不同，體格、興趣、知識等不同，愛別、怨會等苦是難於解免的。〔C〕至於生死等苦，更談不上解決。一般人但能俯首的忍受，或者裝作不成問題。世間離苦得樂的方法，每每是舊問題還沒解決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，總是扶得東來西又倒！這是由於枝末的而不是根本的。
〔2〕如從根本論究起來，釋尊總結七苦為：「略說五蘊熾盛苦」。此即是說：有情的發生眾苦，問題在於有情（五蘊為有情的蘊素）本身。有此五蘊，而五蘊又熾然如火，這所以苦海無邊。要解除痛苦，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，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。
〔二〕所以佛法〔1〕對於生產的增加，政治的革新等，雖也認為確要，〔2〕但根本而徹底的解脫，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、體察不可。] 

2.詳論：五蘊自身存在一切苦痛的癥結，就不能免於枝末七苦
※所以有一切問題、苦惱，只因有五蘊──身心自體
〔一〕五蘊，〔1〕是五類（五聚）不同的事素，〔2〕也就是我們身心的總和。
〔二〕這五蘊自身，〔1〕存在著一切苦痛的癥結；〔2〕在對外物，對社會，對身心，就不能免於上說的七苦。
〔三〕我們所以有一切問題，一切苦惱，並不是別的，只是因為有了這個五蘊──身心自體。
（三）結說：合稱八苦
〔1〕五（取）蘊是苦惱的總體，〔2〕與前各別的七苦，合稱為八苦。     　　　　　
      [image: http://127.0.0.1:8080/accelon/yinshun/images/a12-142.gif][footnoteRef:15] [15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〈佛法是救世之仁〉p.204 ~ p.205：
二 身心充滿憂苦的解脫 
    一、憂苦的辨析：現在，再就個人的立場，來說個人憂苦的解脫。首先，對憂苦作一番辨析。 
    (一)、三類七苦：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；愛別離、怨憎會苦；所求不得苦：這是佛法一向的分類。經上說了這七苦，接著說：「總略言之，五蘊熾盛苦」。五蘊熾盛是總苦，七苦是別苦。如總別合起來說，就是平常所說的八苦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般若經講記》p.144 ~ p.146：
    苦是一種感受；苦痛，有他的原因，知道苦痛的原因以後，才能用適當的方法來防制他消滅他。
〔一〕從引發苦受的自體說，可大分為「身苦」與「心苦」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二〕從引發苦痛的環境說：〔1〕有的苦痛是因物質的需求不得滿足而引生的（我與物），〔2〕有的是由人與人的關係而引生的（我與他），〔3〕有的是與自家身心俱來的（我與身心）。
〔1〕此與身心俱來的痛苦，雖很多，然最主要的有「生」、「老」、「病」、「死」的四種。生與死，一般人不易感到是苦；在苦痛未發生之前，儘管感不到，可是生理心理的必然變化，這些痛苦終究是會到來的。
〔2〕人不能脫離社會而自存，必然地要與一切人發生關係，由於關係的好壞淺深不同，所引生的痛苦也就兩樣。〔A〕如最親愛的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等，一旦生離死別，心理就深生懊喪、苦痛，佛法中名此為「恩愛別離苦」。〔B〕另有些人是自己所討厭的，不願與他見面的，可是「冤家路狹」，偏偏要與之相會，這名為「怨憎會遇苦」。此因社會關係而引生的愛別離、怨憎會苦，是常見的事，稍加回思，就可以知道。
〔3〕還有，人生在世上，衣、食、住、行是生活所必須，有一不備，必竭力以求之。〔A〕求之不已，久而不得，事與願違，於是懊惱縈心，佛法名此為「求不得苦」。〔B〕也有想丟而丟不了的，也可以攝在此中。
〔4〕像上所說諸苦，可大分三類：〔A〕一、因身心變化所引生的苦痛──生、老、病、死；〔B〕二、因社會關係所發生的苦痛──愛別離、怨憎會；〔C〕三、因自然界──衣食等欲求不得所引生的苦痛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在人間》〈佛法是救世之仁〉p.168 ~ p.175：
    二、世間苦厄的問題所在：茲就人類的世界來說。說起人類的苦惱，形形式式，真是難以計量的。為什麼如此憂苦？憂苦由何而來？我們必須先研討這個問題，瞭解這一問題，才能從根本上去解決他。如地方有土匪出現，為了治安，當然要去勦滅他們。但在出動清勦之前，必須先探得匪徒們的行蹤；匪徒們來侵襲時所採的路線；有什麼人在窩藏匪徒，代匪推銷贓物？瞭解了這些情形，才能有效的加以勦除。人類固有說不盡的憂苦，而憂苦是依什麼而存在的呢？如知道憂苦的來源，憂苦依什麼而生根？那才能設法來解決憂苦，袪除憂苦了！
憂苦雖然很多，歸納起來，不外二大類： 
    (一)、因〔1〕個人、〔2〕家、〔3〕國、〔4〕全世界人類而生起：依苦痛──問題的形式來區分，約可分為上面四項。〔一〕孟子說：「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」。依此推論，「家之本在身」（個人），所以《大學》的治道，以〔1〕修身、〔2〕齊家、〔3〕治國、〔4〕平天下為次第。〔1〕「身」，就是個人自己。有了自己，就因自己的存在而有憂苦。眾多的憂苦中，有些是與別人無關，純粹是由自己身心所引生的。〔2〕由個人與個人的聚合──營為共同的生活，而成立了「家」庭。家是家的成員──夫、婦、父、母、子、女、兄、弟、姊、妹等所組成的。俗語說：「相見容易相處難」；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。在長期的相處中，眷屬間難免不引起家庭間的問題，就難免不為家庭而發生憂苦。〔3〕由「家」與「家」的聚合而成社會，或組織成「國」家。龐大的國家組織，對內部的和平、教化、繁榮……，難免有治理上的問題與困難，也就造成了國家的憂苦。〔4〕國與國之間，是不能隔絕而沒有關係的；有了關係，也就不免有了問題，問題就擴大而成「天下」的了。古人所說的「天下」，是全人類，也就是現今所稱的國際。
〔二〕國際問題，由每個國家間的關係而形成。國家問題，是依各社團，各家庭的組合而存在。家庭問題，依家庭成員──個己的共聚而有。所以〔1〕從問題的形式來看，依「天下」、「國」、「家」、「身」而有不同的憂苦。〔2〕而從根本去看，只是人類自己──是你自己，也是我自己。這樣，要求世界（天下）太平，必得從國治，從家齊，尤其要從每人自己的「修身」做起。這猶如要求國族的興盛，非注意國民的優生，國民的道德與健康等不可。否則，如基礎不固，材料的質地不好，再加偷工減料，建起來的房屋，怎能不倒塌呢！在這點上，儒學與佛法，儘管不完全一樣，但根本的見地，是一致的。 
    (二)、對身心、眾生（人類）、自然而起的苦：〔一〕〔1〕上面所說，是約人間關係所構成，家、國、天下所有的不同問題，不同苦難。〔2〕而這裡，是約人的心境說。內心的生起憂苦，一定由於觸對境界；從對境的差別來說，就分為這三項。
〔二〕〔1〕人，是身心，就是精神與物質的和合。自己的生理、心理，都在瞬息不停的變化中。身心不斷的變化，漸漸的（生）老、病、死到來，從老、病、死而引生的憂苦，就是觸對身心而引起的。老、病、死，〔A〕本是自然的必然現象，是人生無可避免的事。這是當然必然的，〔B〕但我們一得人身，每人都想不老、不病、不死，至少是不歡喜自己老了、病了、死了。說句笑話，年輕的女子，大多怕年華消逝，而不肯道出自己的確實年齡；西方女子，以被問芳齡為不禮貌。這都道破了一個事實，就是怕老而引起的憂苦。為老、病、死而憂苦，是否明智，那是另一回事，而一般人，總是為此而憂苦，成為現實人生的普遍事實。 
    〔2〕另一類憂苦，是對〔A〕眾生、〔B〕人類而引生的。〔A〕〔a〕〔I〕虎、狼、豺、豹等出現，令人畏怖，特別在古代，人與獸爭的時代。〔II〕蚊刺蛇咬，也使人感到困擾。〔B〕還有，穀物遭蝗蟲的災害；田鼠多起來，會把農作物吃光；家鼠損壞衣物；螞蟻、蒼蠅……，也同樣帶給人類不少的苦惱。這是人與旁生（與動物的含義相近）相接觸所引起的。〔B〕對人類而引起憂苦，更為明顯。人是被稱為「社會的動物」，是不能離社會關係而獨存的。因此，人必須與他人相處，即使沒有共處，也多少不免有所關聯，種種的人事問題便接踵而來。人與人，〔a〕由於個性、興趣、見解……的不同，彼此每產生種種的誤會、爭執、仇恨，也就由此而帶來了苦惱。〔b〕即使感情好，恩愛非常，〔I〕但感情是沒有定性的，一旦受到某種影響，感情也就隨之而起變化。不論是母子、夫婦、朋友，雖然關係不同，而感情不能融洽所生的苦痛，是沒有多大分別的。〔II〕其實，情感親厚的眷屬知友，感情雖沒有變壞，而為了生離死別，所引起的苦惱，也每是常人所不能解免的。 
    〔3〕還有一類，對〔A〕自然界，〔B〕物質的關係而引起的。生存於大自然中的人類，離不了自然。人的生存，〔A〕不能沒有衣、食、住、行等資生物，〔a〕沒有或缺少，都會苦痛的。〔b〕但有了多了，也常會引起困難。例如交通，〔I〕從前依賴步行，小舟，交通是非常艱苦危險的。自有了汽車、飛機、輪船，交通的工具，把人類的空間距離縮短了。〔II〕然在方便迅速的情形下，又有新的憂苦，如飛機、汽車、輪船的失事。特別是都市中的交通事故，日見嚴重。〔B〕至於自然界，如〔a〕天時的炎夏炙熱，或嚴寒徹骨，冰雪連天。〔b〕〔I〕天旱，求不得滴雨；〔II〕有時卻大水為災。〔c〕還有地震、颱風、海嘯、火山爆發……自然界的種種災害，是人類生活於大自然，觸對自然而生起的苦惱。 
    (三)、苦厄依人類自己而存在：〔一〕由上所說，〔1〕〔A〕個人、家庭、國家、國際所有的問題解決不了，苦難重重，不消說是依個人，依人與人的結合而存在。〔B〕就是對自然界，對眾生（人類）界，對自己的身心，所以有種種憂苦，也都是由於我們自己的存在。〔2〕〔A〕有了我們自己──人類，便有種種的苦厄。〔B〕人類所共處的世間，也就充滿了苦惱。
〔二〕有苦惱，就有解除苦惱的要求，因而引發出解除苦厄的辦法。切實的說起來，〔1〕世間一切學術──醫藥、教育、經濟、工巧、政治、法律，以及科學的聲光電化，無一不是與眾生人類有關；無一不為人類自己的存在而出現。〔2〕宗教，佛法的出現，也還是為了這個。如離開人類自己，或設想一沒有眾生，沒有人類的世界，那一切都不成為問題，也一切都不成其為憂苦了。 
    〔一〕〔1〕一般來說，人類的憂苦，存在於個人、家庭、國家、國際的關係中；存在於對自然界，對眾生界的關係中。所以世間的醫藥，教育……一切文化施設，對人類憂苦或福樂的關係，異常密切。〔2〕佛法並沒有輕視這些的重要性，而是說：老、病、死引起的憂苦，雖僅是個人的，卻是最基本的（也可說最原始的）；一切問題，一切苦痛即使解除了，而每個人的老、病、死苦，還是存在的。
〔二〕佛法是說：〔1〕〔A〕物產的增加，政治的革新等，對人生苦厄的解除，幸福的增進，雖極為重要，〔B〕而最根本的，還是每個人理性的智慧，與道德的提高。消除種種不良的心理因素，淨化自己的身心。重視個人──根本的革新與完善，才能徹底的解除苦厄，實現個人、家庭、國家、國際的真正幸福。〔2〕否則，不重視人類自己的修治革新，一味向外求解決。覺得別人不好，起來打倒他，而不知問題並沒有解決。因為代之而起的一群，每人自己都具有同樣的問題。覺得物資不足，盡量向外求發展，而不知物資的發達，與個人的福樂，國際的和平，不成正比例，而還是那樣的鬥爭與迫害。
〔三〕以佛法的觀點來看，一切憂苦，一切問題，是依人類自己而存在。唯有從自己的理解，自己的改善，自己的解決中，才是根本而徹底的辦法。 
    三、問題的分析與推究：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三章 有情──人類為本的佛法〉p.43 ~ p.50：
第一節 佛法從有情說起
    有情的定義  凡宗教和哲學，都有其根本的立場；認識了這個立場，即不難把握其思想的重心。佛法以有情為中心、為根本的，如不從有情著眼，而從宇宙或社會說起，從物質或精神說起，都不能把握佛法的真義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有情為問題的根本  〔一〕世間的一切學術──教育、經濟、政治、法律，及科學的聲光電化，無一不與有情相關，無一不為有情而出現人間，無一不是對有情的存在。如離開有情，一切就無從說起。所以世間問題雖多，根本為有情自身。也就因此，釋尊單刀直入的從有情自體去觀察，從此揭開人生的奧秘。 
    有情──人生是充滿種種苦迫缺陷的。為了離苦得樂，發為種種活動，種種文化，解除他或改善他。
苦事很多，佛法把他歸納為七苦；如從所對的環境說，可以分為三類： 
      
    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是有情對於身心演變而發生的痛苦。為了解免這些，世間有醫藥、衛生、體育、優生等學術事業。生等四苦，是人生大事，人人避免不了的事實。
愛別離、怨憎會，是有情對於有情（人對社會）離合所生的。人是社會的，必然與人發生關係。如情感親好的眷屬朋友，要分別或死亡，即不免愛別離苦。如仇敵相見，怨惡共住，即發生怨憎會苦。這都是世間事實；政治、法律等也多是為此而創立的。
所求不得苦，從有情對於物欲的得失而發生。生在世間，衣食住行等資生物，沒有固然苦痛，有了也常感困難，這是求不得苦。《義品》說：「趣求諸欲人，常起於希望，所欲若不遂，惱壞如箭中」，這是求不得苦的解說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為了解決這些，世間提倡增加生產，革新經濟制度等。
但世間的一切學理、制度，技術，雖能解除少分，而終究是不能徹底的。如世界能得合理的和平，關於資生的物資，可能部分解決。但有情的個性不同，體格、興趣、知識等不同，愛別、怨會等苦是難於解免的。至於生死等苦，更談不上解決。一般人但能俯首的忍受，或者裝作不成問題。世間離苦得樂的方法，每每是舊問題還沒解決，新問題又層出不窮，總是扶得東來西又倒！這是由於枝末的而不是根本的。
如從根本論究起來，釋尊總結七苦為：「略說五蘊熾盛苦」。此即是說：有情的發生眾苦，問題在於有情（五蘊為有情的蘊素）本身。有此五蘊，而五蘊又熾然如火，這所以苦海無邊。要解除痛苦，必須對此五蘊和合的有情，給予合理的解脫才行。所以佛法對於生產的增加，政治的革新等，雖也認為確要，但根本而徹底的解脫，非著重於對有情自身的反省、體察不可。 
    〔二〕進一步說：有情為了解決痛苦，所以不斷的運用思想，思想本是為人類解決問題的。在種種思想中，窮究根本的思想理路，即是哲學。但世間的哲學，〔1〕或從客觀存在的立場出發，…〔中略〕…他們都忽略本身，直從外界去把握真實。這一傾向的結果，不是落於唯物論，即落於神秘的客觀實在論。〔2〕另一些人，重視內心，以此為一切的根本；或重視認識，想從認識問題的解決中去把握真理。這種傾向，即會產生唯心論及認識論。
依佛法，離此二邊說中道，直從有情的體認出發，到達對於有情的存在。有情自體，是物質與精神的緣成體。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一切要從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。以有情為本，外界與內心的活動，才能確定其存在與意義。
        
    有情為物質與精神的和合，所以佛法不偏於物質，也不應偏於精神；不從形而上學或認識論出發，而應以現實經驗的有情為本。佛法以為一切是為有情而存在，應首先對於有情為徹底的體認，觀察他來自何處，去向何方？有情到底是什麼？他的特性與活動的形態又如何？不但體認有情是什麼，還要從體認中知道應該如何建立正確的人生觀。 
    〔三〕探究人生意義而到達深處，即是宗教。…〔中略〕…〔1〕所以一般宗教，在有情以外，幻想自然的精神的神，作為自己的歸依處，想依賴他而得超脫現實的苦迫。…〔中略〕…〔2〕佛法與一般宗教的不同，即否定外在的神，重視自力的淨化，這所以非從有情自己說起不可。] 

[bookmark: _Toc151574397]庚二 特明苦體
[bookmark: _Toc151574398]辛一 五蘊
所謂〔1〕五蘊者，色受想行識，〔2〕取識處處住，染著不能離。 
一、釋「所謂五蘊者，色受想行識」
（一）總說
1.定義
（1）五蘊：五類不同的事素
    上文「所」說的「五蘊」，是五類不同的事素。
（2）蘊：聚集──同類相聚，每一類都包括很多事素
同類相聚，每一類都包括了很多的事素，所以叫蘊，蘊就是聚集的意思。
2.譬喻：五蘊像五個拔刀賊──使眾生苦迫而無法逃脫魔區
佛說到苦諦，〔一〕每約五蘊來說。
〔二〕經中曾說：五蘊像五個拔刀的賊，[footnoteRef:16]這正是使眾生苦迫，而無法逃脫魔區的東西。 [16:  印順導師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p.334：
二一二(133.001)； 三九０（一一七二） 
五拔刀怨者，譬五受陰。] 

（二）詳論
五蘊到底是那五類呢？是「色受想行識」。
1.色蘊
一、色蘊：〔一〕色的定義是『〔1〕變〔1〕礙』，是〔1〕可礙〔1〕又可分的。〔1〕有質礙，就是有體積而佔有空間的；〔2〕有質礙，就是可分析的，可破壞的：這就是現代所說的物質。
〔二〕但從物質生起的能力，佛法也稱之為色。〔1〕雖然所說能力化的色，指善惡行為的潛能，〔2〕然與現代所說的『能』，也很有類似的見地。
2.受蘊：受是心的情緒作用──領納（心所）
二、受蘊：〔一〕受的定義是『領納』。
〔二〕在內心觸對境界時，領受在心，引起內心的情感，感到或苦或樂的，叫做受；受就是內心的情緒作用。
3.想蘊：想是心的認識作用──取像（心所）
三、想蘊：〔一〕想的定義是『取像』，就是認識作用。
〔二〕在認識境界時，內心就〔1〕攝取境相，現起表象作用；〔2〕再加構想，聯想等，成為概念；〔3〕依此而安立種種的語言或文字。
4.行蘊：行是心的意志作用──造作（心所）
四、行蘊：〔一〕行的定義是『造作』。在對境而引起內心時，心就採取行動來對付，如經過心思的審慮，決斷，發動為身體的，語言的行動。[footnoteRef:17] [1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59：
三、行蘊：行的定義是「造作」，主要是「思」心所，即意志作用。對境而引生內心，經心思的審慮、決斷，出以動身，發語的行為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七章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〉p.98：
從業的發展過程說，由於觸對現境，或想前念後，思心所即從審慮、決定而發動身語的行為；在這身語動作時，當下即引起業力。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。所以有以為業是色，但沒有質礙；有以為是心，但也沒有知覺。這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，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；這是不離有情色心，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二冊》〈中編 「大乘佛法」 第四章 懺悔業障 第一節 「佛法」的懺悔說〉p.169 ~ p.171：
依「佛法」說：〔一〕〔1〕身體與語言（文字）的行為，是思心所所引發的。對於當前接觸的事物，怎樣去適應、應付？由意識相應的思（心所），審慮、決定，然後發動身體與語言的動作去應付，這就是身業與語業；內在思心所的動作，名為意業。身業、語業與意業，總名為「三業」。〔2〕這種內心與表現於身、語的行為，佛也還是一樣，如「十八佛不共法」中，有「身業隨智慧行」，「語業隨智慧行」，「意業隨智慧行」；三業與智慧相應，一切是如法的善行。
〔二〕〔1〕在這三業的造作中，如內心〔A〕與貪、瞋、邪見等相應，損他或有損於自他的，表現於外的身業、語業，是不善業──惡業。〔B〕如與無貪、無瞋、慚、愧等相應，利他或自他都有利的，表現於外的身業、語業，就是善業。這樣的善業與不善業的身語動作，為內心所表現的，所以名為表業。
〔2〕這種善惡業的行為，〔A〕影響於他人──家庭、社會、國家（所以惡行要受國法的制裁），〔B〕更深深的影響自己，在自己的身心活動中，留下潛在的力量。這種善惡的潛力，在「緣起」法中，名為「有」──存在的；也名為「行」──動作的。潛存於內在的善惡業，名為無表業。
（4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〈美麗而險惡的歧途〉p.320 ~ p.321：
    〔一〕我們的心理活動，生理活動，一向受著明了意識的節制與指導。這種明了意識的制導作用，使我們的身心活動，形成慣習性。無論是有意識的，無意識的（下意識的），活動都受到限制。
〔二〕〔1〕從心理方面來說，〔A〕一般是：率爾心、尋求心、決定心、染淨心、等流心──五心次第生起。〔B〕如是慣習了的，每從率爾心（突然的觸境生識）而直接引起染淨心，或者直接引起等流心（同樣的心境，一直延續下去）。我們對於事理的考察，法義的決了，經過相當時期，大都造成思想的一定方式。等到思想定了型，總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去了解，去思考，去行動，很難超出這個圈子。又如專心想念什麼久了，就是談話、喫飯、走路、做工，什麼時候，內心都離不了那種境界。連自己要丟開他，也不容易做到，（如這是貪瞋癡慢等雜染心，心理就會失常，或者顛狂）。
〔2〕從生理方面來說，〔A〕一般是：審慮思、決定思、發動（身）思──三思次第的生起。〔B〕但如是慣習了的，就不必經審慮與決定的過程，直接發為身體的動作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二〕行，〔1〕本是思心所，是推動內心去造作的心理作用──意志作用。
〔2〕因此，凡以思──意志為中心的活動，所有一切複雜的心理作用，除了受，想以外，一切都總括在行蘊裏。[footnoteRef:18] [18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17：
〔一〕〔1〕〔A〕直覺境界的（五）識觸，即含有可意與不可意，於是〔B-C〕引起自心的痛苦或喜樂──受；種種分別──想；〔D〕引起見於身體語言的動作──思。〔2〕五蘊的識、受、想、行，實為從認識到行為的過程。
〔二〕五蘊中的行蘊，以思心所為主。除了受、想以外，以一切善惡心所為行蘊的內容，雖為後起的，但實為當然的結論。 ] 

5.識蘊：「識」是能識的統覺──「心」是內心的統覺作用（「心所」是內心中不同的心理作用）
五、識蘊：〔一〕識的定義是『了別』──明了，識別。
〔二〕我們的內心，原是非常複雜的。〔1〕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來，如受，想，思等，叫做心所。
〔2〕而那〔A〕內心的統覺作用，叫做心。〔B〕此心，從認識境界的明了識別來說，叫做識；所以識是能識的統覺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 第一節 心意識〉p.111 ~ p.112：
    心及三者的綜合  心的梵語有四，但中國譯成同樣的心字。這裡所要說的，是「質多」。質多是「種種」的意義；但不就是種種，是由種種而存在而長成的，所以古來約「種種積集滋長」而解說為「集」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識的認識，取之於外，同時留下所認識的印象於內，即成為心。識愈攀緣得多，內存的心象也愈多，所以說種種滋長。這可見心的特殊含義，為精神界的統一。…〔中略〕…所以此心為種種的集起義，又是種種的統一義。這樣，依上來的解說，心意識的關係如此：
      
    〔一〕〔1〕識，約認識境界──內境、外境說。〔2〕〔A〕識由何來，由身心交感的──心理源泉的意處而來。〔B〕識生了又如何？識生後剎那即滅，留影象而充實內心，心是種種的積集與統一。
〔二〕心與意，為內心的兩種特性：一是六識所引生的，一是六識所從生的，流出又流回。
〔三〕〔1〕識多對境界說，〔2〕意多對根身說，〔3〕心多對心所說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58 ~ p.60：
    蘊觀  …〔中略〕…〔一〕佛以慧眼觀有情，歸納有情的蘊素為五聚，即五蘊──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這五者，約情識的能識、所識而分。
〔二〕〔1〕所識知中，〔A〕…〔中略〕…除形質的色蘊外，〔B〕內在的精神活動，這也是情識所識的，可分為三：一、受蘊：…〔中略〕…二、想蘊：…〔中略〕…三、行蘊：…〔中略〕…分析內心的心理活動，有此三類，…〔中略〕…為什麼這三者屬於所識知呢？這三者是內心對境所起的活動形態，〔a〕雖是能識，〔b〕但也是所覺識的，在反省的觀察時，才發現這相對差別的心態。
〔2〕如直從能識說，即是識蘊。識是明了識別，從能知得名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五蘊說的安立，由「四識住」而來。佛常說有情由四識住，四識住即是有情的情識，在色上貪著──住，或於情緒上、認識上、意志上起貪著，執我執我所，所以繫縛而流轉生死。…〔中略〕…綜合此四識住的能住所住，即是五蘊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 
     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216：
〔一〕〔1〕色是物質。〔2〕受是內心觸對境界時所引起的情緒反應。〔3〕想是內心對境所起的表象作用。〔4〕行是內心觸對境界時，經審慮，決定而動身發語的行為，所以是意志作用。〔5〕識是主觀的心識。
〔二〕色也好，識也好，都是千差萬別的，總攝為五大聚，所以叫五蘊。依佛法說：我們的身心世界，不外乎五蘊而已。] 

（三）結說：我們執為我我所，其實都不離五蘊──不外身心的活動、物質與精神而已
〔一〕色是物質的，受想行識是精神的；輪迴在生死中的眾生，就是這五蘊。
〔二〕〔1〕我們所自以為是我，或是我的，〔2〕其實都離不了五蘊，不外乎身心的活動，物質與精神而已。[footnoteRef:20] [20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357 ~ p.358：    
〔一〕〔1〕一般所說的：我走、我拿、我歡喜、我想像、我作為、我認識，都是不離身心──五蘊的。所以一般的我執，都是執蘊為我的。但五蘊是眾多的，生滅無常的，苦的，這與我的定義──是一、是常、是樂，並不相合。如真的五蘊就是我，那就不成其為我，要使大家失望了。
〔2〕一般宗教家，經過一番考慮，大都主張離蘊計我，認為離身心──五蘊外，別有是常、是樂，微妙而神秘的我。但以正理推求，也決「非」是「離蘊」而有我的。因為離了五蘊，就怎麼也不能形容，不能證明我的存在，不能顯出我的作用。怎麼知道有我呢？眾生的執我，都是不離身心自體的，並不如神學家所想像的那樣。…〔中略〕…
〔二〕經這樣的觀察，「故知」是「無我」的，並沒有眾生妄執那樣的我體；我不過是依身心和合相續的統一性，而假名施設而已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48 ~ p.49：
〔一〕六處以有情身心自體為中心，凡夫自覺為我，而向外緣取六境；這我是主動的，建立在能邊。如說：「我眼能見色，我耳能聞聲，乃至我意能知法」。
〔二〕五蘊呢，它是在有情認識活動上說的，是依四識住建立的。識是能知的精神，有能知必有所知。這所知可分二類：一、一切外在的物質現象，就是色蘊。二、內在的心理形態，即受、想、行三蘊。不問是內是外，它都是識的所知，而識也是所知的，所以經中說：「一切所知是五陰」。凡夫在這五蘊上執我，這我都建立在所邊，它與六處我之建立在能邊略有不同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65：
    我見與我所見，可說完全沒有固定性的範圍。先從大看到小，〔1〕眾生最初先覺到外在世間的名位、產業及家庭，是屬於「我所」有的；內在五蘊、六處和合的身心報體，是能有的「我」。如〔A〕《雜阿含》第四五經云： 
      若諸沙門、婆羅門見有我者，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。 
這以五蘊為我。
〔B〕《雜阿含》三○六經云： 
      如是說：我眼見色，……我意識法，……此等法名為人。 
這以六處為我。他們都是以這身心綜合的生命體（蘊、處），是有其自在主宰性的。〔2〕如果退一步覺察到肉體諸根的變壞不可靠，尤其是承認生死輪迴的人，肉體，明明是隨著某一生命階段的結束而結束，不能說「我」，是限在這一生死的階段上「我所」有的軀殼；真正的「我」，該是屬於精神的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《雜阿含》云：「心識轉於車」。這正是說只有精神心識，才是輪迴生死的主體──我。這樣，我是縮小一圈了。〔3〕若再退一步，…〔下略〕…] 

二、釋「取識處處住，染著不能離」：五（取）蘊的安立，由「四識住」而來
（一）取識處處住
    眾生的五蘊，〔一〕叫五取蘊，因為是從過去的取──煩惱而招感來的。〔1〕從取煩惱而生的，本質上已免不了苦痛。〔2〕而現在有了這五取蘊，由於取煩惱的妄想執著，所以又苦上加苦。[footnoteRef:21] [2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258 ~ p.259：
    〔一〕〔1〕繫縛有兩種：一、煩惱繫縛五蘊：五蘊，不定要流轉在生死中，不過由煩惱，尤其是愛取繫縛住了他，才在生死中流轉的。五蘊從取而生，為取所取，又生起愛取，所以叫五取蘊。愛是染著，取是執取；由愛取力，執我我所，於是那外在的器界，與內在的身心，發生密切的不相捨離的關係，觸處成礙，成為繫縛的現象了。所以經中說：『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』。二、五蘊繫縛眾生：眾生是假名的，本無自體；不過由五取蘊的和合統一，似有個體的有情。此依蘊施設的假我，在前陰後陰的相續生死中，永遠在活動，往來諸趣，受生死的繫縛。
〔2〕解脫也有兩種：一、以智慧通達諸法，離愛取的煩惱，不再對身心世界起染著執取。雖然還在世間，卻可往來無礙，自由自在的不受繫縛，這是有為的解脫。二、棄捨惑業所感的五取蘊身，入於無餘涅槃界，得到究竟解脫，後有五蘊不復再生，永遠離卻五取蘊的繫縛，這是無為解脫。
〔二〕此是佛法的要義，自然要有正確的知見，所以先觀流轉、還滅的無自性，後觀繫縛、解脫的無自性。擊破了實有自性見，然後從緣起的假名中，建立生死與涅槃，繫縛與解脫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〉p.81 ~ p.82：
    〔一〕又有以識為生死本的，此識為「有取識」，是執取有情身心為自體的，取即愛的擴展。
〔二〕四諦為佛的根本教義，說生死苦因的集諦為愛。舍利弗為摩訶拘絺羅說：「非黑牛繫白牛，亦非白牛繫黑牛，然於中間，若軛若繫鞅者，是彼繫縛。如是……非眼繫色，非色繫眼，乃至非意繫法，非法繫意，中間欲貪，是其繫也」（雜含卷九‧二五○經）。這說明了自己──六處與環境間的繫縛，即由於愛；「欲貪」即愛的內容之一。愛為繫縛的根本，也即現生、未來一切苦迫不自在的主因。如五蘊為身心苦聚，經說「五蘊熾盛苦」，此熾然大苦的五蘊，不但是五蘊，而是「五取蘊」。所以身心本非繫縛，本不因生死而成為苦迫，問題即在於愛。愛的含義極深，如膠漆一樣粘連而不易擺脫的。雖以對象種種不同，而有種種形態的愛染，但主要為對於自己──身心自體的染著。愛又不僅為粘縛，而且是熱烈的，迫切的，緊張的，所以稱為「渴愛」、「欲愛」等。從染愛自體說，即生存意欲的根源；有此，所以稱為有情。有情愛或情識，是這樣的情愛。由此而緊緊的把握、追求，即名為取。
〔三〕這樣的「有取識」，約執取名色自體而說為生死本，即等於愛為繫縛的說明。] 

〔二〕佛說有『四識住』法門：〔1〕我們的「取識」（與煩惱相應的識），是不能沒有境界的，取識的境界，不外乎四事：〔A〕物質的色；〔B〕情緒的受；〔C〕認識的想；〔D〕造作的思。
〔2〕取識在這些物質的或精神的對象上，一直是「處處住」著，看作可取，可得，可住，可著的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59 ~ p.60：
    五蘊說的安立，由「四識住」而來。佛常說有情由四識住，四識住即是有情的情識，在色上貪著──住，或於情緒上、認識上、意志上起貪著，執我執我所，所以繫縛而流轉生死。…〔下略〕…
] 

（二）染著不能離：取識對境染著，正像陷身網羅荊棘叢中
取，得，住，著，都表示取識與對象的「染著」，像膠漆的黏著似的，「不能」脫「離」。
〔一〕識對境界有了染著，那境界的每一變動，都會引起內心的關切，不能自主的或苦或樂，當然是免不了苦痛。
〔二〕〔1〕樹上的葉子落下，你可能並無反應，那因為你沒有看作與自己有關的。〔2〕如心愛的人，心愛的權位，財富……尤其是最關切的自己的生存，受到威脅，或瀕臨死亡的邊緣，那就會感到無比的痛苦。這因為你染著他，看作自己或自己的。
〔三〕取識的對境染著，正像陷身於網羅或荊棘叢中一樣。[footnoteRef:23] [2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 第一節 生死根本的抉擇〉p.79 ~ p.80：
    無明與愛  …〔中略〕…〔一〕但從迷悟的特點來說，〔1〕迷情以情愛為繫縛根本，〔2〕覺者以智慧──明為解脫根本。
〔二〕這可以舉喻來說：如眼目為布所蒙蔽，在迷宮中無法出來。〔1〕從拘礙不自由說，迷宮是更親切的阻力；〔2〕如想出此迷宮，非解除蒙目布不可。這樣，〔1〕由於愚癡──無明，為愛染所繫縛，愛染為繫縛的主力；〔2〕如要得解脫，非正覺不可，智慧為解脫的根本。
〔三〕此二者，以迷悟而顯出他獨特的重要性。所以〔1〕迷即有情──情愛，〔2〕悟即覺者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1 ~ p.164：
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。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一〕〔1〕每一煩惱，都有發業與潤生的功能，也就都有集起生死的力量。〔2〕但最根本的煩惱，是什麼呢？〔A〕在四諦的說明中，以愛為主，因為愛是染著而起苦的根本。〔B〕其他經論，總是說：無明為本；我我所見為本。
〔二〕這可以舉一比喻：如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布蒙蔽了，怎麼也不得出來。〔1〕眼目被蒙蔽了，如無明。〔2〕棘藤草叢的障礙，如愛。所以經中，也說無明及愛，為生死的父母（因）。但陷身在棘藤叢草中，想要從中出來，那麼眼目蒙蔽的解脫，是首要的。所以理解到：無明為生死的根本，而解脫生死，主要是智慧的力量。無明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所以，無明就是『愚於無我』；從執見來說，就是我我所見了。
〔三〕我，是『主宰』的意思：主是自己作得主的；宰是由我支配他的。所以我我所見，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使一切從屬於我：我所有的；我所知的；我所支配的；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。眾生在有意無意中，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。〔1〕這〔A〕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（當然，就是大獨裁者，連西方的上帝在內，都不會完全成功），〔B〕也是如膠如漆而染著一切的；〔2〕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。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（業），就是招感生死，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（三）總結：能住識與所住色受想行，總合為五蘊──一切苦痛的總匯
總之，識是能住著的，色受想行是所住著的；總合為五蘊，就是一切苦痛的總匯。[footnoteRef:24]  [2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59 ~ p.60：
    五蘊說的安立，由「四識住」而來。佛常說有情由四識住，四識住即是有情的情識，在色上貪著──住，或於情緒上、認識上、意志上起貪著，執我執我所，所以繫縛而流轉生死。如離此四而不再貪著，即「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，除欲、見法、涅槃」（雜含卷三‧六四經）。
綜合此四識住的能住所住，即是五蘊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 
      ] 

[bookmark: _Toc151574399]辛二 六處
此復由六處，取境而生識。 
一、總釋
（一）釋「此復由六處」
    眾生的身心自體，就是苦惱的總聚。〔一〕除了五蘊的開示而外，佛又有六處說（又十二處），六界說（又十八界）。
〔二〕所以「此」苦聚，「復由六處」來開示。六處，是眼處，耳處，鼻處，舌處，身處，意處。
〔1〕六處又叫六根，都是『生長』的意義。[footnoteRef:25] [25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60：
    處觀  處，是生長門的意義，約引生認識作用立名。] 

〔2〕六處〔A〕是身心自體的又一分類，〔B〕說明了由此六根門，攝取境界，發生了別的識。
〔3〕六處是認識活動必經的門戶，通過這六根門，才能發生認識。如〔A-E〕眼，耳，鼻，舌，身，是物質的，是能見色，聞聲，嗅香，嘗味，覺觸的生理官能。佛說是極微妙的色法，所以應該是神經。〔F〕意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官能，心識的源泉。
〔4〕眾生的認識，是不能離開六處而成立的。[footnoteRef:26] [26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05 ~ p.111：
第一節 心意識 
    〔一〕意為有情的中樞  有情即有情識，故識為有情的特徵。佛教於心識發揮得極精密，確為應有的努力。經中以種種名詞去說明識，又總括為「此心、此意、此識」（雜含卷二‧三五經）。佛雖總說此三者，但並未給與嚴密的定義。聖典中有時說心，有時說意，有時又說識。所以歷來論師，都認〔1〕此三者為同一的；〔2〕但從他的特殊含義說，可以作相對的分別。 
    先說意：意的梵語，即「末那」（不必作第七識解），是「思量」義。意的特殊含義，有二：
一、意為身心交感的中樞：有情的身心自體，為六根的總和，除前五色根外，還有意根。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如《中含‧大拘絺羅經》說：「意為彼（五根）依」。〔1〕〔A〕五根是由四大所造成的清淨色，是物質的，屬於生理的。〔B〕意根為精神的，屬於心理的。意為五根所依止，即是說：物質的生理機構，必依心理而存在，而起作用；如心理一旦停止活動，生理的五根也即時變壞。〔2〕所以五根與意根，為相依而共存的，實為有情自體的兩面觀。〔A〕從觸對物質世界看，沒有五根，即不能顯出意根的存在；〔B〕從引發精神作用看，沒有意根，五根即沒有取境生識的作用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有情自體即六根，六根或譯作六情，這是從情──情識、情愛而生起，能生情而又與情相應的。身心相互依存，不即不離的有情觀，即從五根與意根的交感中顯出。〔1〕〔A〕有人說：心理作用是由物質結構的生理派生的，這是抹煞意根，偏重物質。〔B〕有人說：心是離根身而存在的，色根為心的產物，這是忽視色根，偏於心理。〔2〕佛法的有情論，意根與五色根相依而存。〔A〕單有五根，僅能與外境觸對，而不能發生認識作用；〔B〕意根不離五根的活動，所以想分解五根而別求意根，也是不可能的。 
    意根與五根的關係，可從取境的作用而知。如〔1〕〔A〕眼根，像一架照相機，能攝取外境作資料，現為心相而生起眼識。〔B〕意根是根，所以也能攝取境界。《中含‧大拘絺羅經》說：「五根異行異境界，各各受（取）自境界，意為彼盡受境界」。意根不但有他獨特的（「別法處」）境界，還能承受五根所取的境界。〔2〕〔1〕五根如新聞的採訪員，〔B〕意根是編輯部的外稿搜集者。意根能取五根的所取，又為五根起用的所依。五根與意根的交感相通，即說明了意根為身心和合的中樞。 
    二、意為認識作用的源泉：根是生義，如樹依根而發枝葉；六根能發識，所以稱根。〔1〕〔A〕平常說：依眼根生眼識，……依意根生意識，這還是大概的解說。〔B〕精密的說：意根不但生意識，而且還能生前五識。所以〔a〕凡能生認識的心理根源，都稱為意根；〔b〕而從此所生的一切識，也可總名之為意識。〔2〕意為認識作用的根源，研究此發識的根源，〔A〕佛教有二派解說不同──也有綜合的：〔a〕一、主張「過去意」，即無間滅意。以為前念（六）識滅，引生後念的識，前滅識為後起識的所依，前滅識即稱為意。〔b〕一、主張「現在意」，六識生起的同時，即有意根存在，為六識所依。如波浪洶湧時，即依於同時的海水一樣。此同時現在意，即意根。所以意的另一特徵，即認識活動的泉源。依根本教義而論，意根應該是與六識同時存在的，如十八界中有六識界，同時還有意界。
    〔二〕依意生識  識，了別義，重在觸對境界的認識；能了識別，故稱為識。所依的根有六，所取的境也有六，識也因此分為六種。《中含‧嗏啼經》說：如火是同一的，草燒即名草火，木燒即名木火。識也如此，依六根，緣六境，依此即成為六識。關於識的是一是多，古來大有爭辯。依緣起觀的見地說，識應為相對的種種差別，而非絕對的多識。但識為依根緣境而現起者，所以說明上不妨側重差別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古代的一意識師（見《攝大乘論》），以意識為本而說明諸識，以為意識〔1〕對外而了別五塵時，即為一般所說的前五識；〔2〕意識又向內而執取根身。這向內而執取根身的，即等於一般所說的阿陀那識。此意識為本的意識，應為從意而生的意識，不只是六識中的意識。
    從有情為本的立場說，有情為六處和合的存在，意處為身心交感、認識活動的源泉。意根與身根的交感，即有情身心的統一。佛說「依意生識」，應以與根身相依存的「意」為根源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三〕心及三者的綜合  …〔下略〕…] 

（二）釋「取境而生識」
〔一〕六根能攝取六種境界，就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
〔二〕依六根門而攝「取」六「境」，就能發「生」六「識」：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 
二、特論：根境識（六處與五蘊）的關係
    〔一〕〔1〕六識〔A〕是依六根而發生的，六根是增上緣。[footnoteRef:27]〔B〕也是緣六境而發生的，六境是所緣緣。[footnoteRef:28]因為根與境，對了別的識來說，都有生長的作用，所以也可以總合六根，六境，名為十二處。〔2〕不過從眾生的身心自體來說，經中大都著重眼等六處。 [27:  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66：
「增上緣」，不論那一法，凡是有生起他法的勝用，或者不礙其他法的生起，都叫增上緣。這本可以總括一切緣，這裡是指三緣以外的一切。]  [2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66：
「緣緣」，就是所緣緣。心心所的生起，必有他的所緣境，這所緣境，能為心心所生起之緣，所以叫（所）緣緣。像滅諦無為等，都是所緣的，可知的，所以緣緣通於一切法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6 ~ p.7：
    意境法  《成唯識論》說：「法謂軌持」。軌持的意義是：「軌生他解，任持自性」。這是說：凡有他特有的性相，能引發一定的認識，就名為法，這是心識所知的境界。
在這意境法中，也有兩類：一、「別法處」：佛約六根引發六識而取境來說，所知境也分為六。其中，前五識所覺了分別的，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。意識所了知的，是受、想、行三者──法。受是感情的，想是認識的，行是意志的。這三者是意識內省所知的心態，是內心活動的方式。這只有意識才能明了分別，是意識所不共了別的，所以名為別法。二、「一切法」：意識，不但了知受、想、行──別法，眼等所知的色等，也是意識所能了知的；所知的──就是能知也可以成為所知的一切，都是意識所了知的，都是軌生他解，任持自性的，所以泛稱為「一切法」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59 ~ p.160：
因為中觀者顯示諸法的存在，是「因果系」的：〔一〕依因果緣起以說明它是有，也依因果緣起說明它的自性空。能知所知的「能所系」，也是緣起（所緣緣）的內容之一，但在中觀者論及諸法因緣生時，不一定含攝「能所系」在內。《中論》等現在，不難考見。所以，即沒有能所關係，它也還是可以存在的，因為除了心識，其餘的無限關係，並未消失。
〔二〕故有一重要意義，即〔1〕凡是有的，必是可知的；〔2〕但不知的，並不即是沒有，除非是永不能知的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4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60：
依《智論》說：〔1〕不但內外的有為法是緣起的，〔2〕因待有為而施設無為，無為也是緣起的。這樣，凡是存在的因果、事理，一切是緣起的存在；離卻緣起，一切無從安立。] 

〔二〕六處為根門，這才取六境而生六識。等到六識起來，〔1〕不但是了別境界，〔2〕而且是煩惱相應，取著境界。取著境界，這個自心身體，就陷在苦痛的深淵了！[footnoteRef:29] [29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60 ~ p.62：
    處觀  處，是生長門的意義，約引生認識作用立名。
〔一〕有情的認識作用，不能獨存，要依於因緣。〔1〕引發認識的有力因素──增上緣，即有情根身的和合體：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。此六者的和合，即有情自體；為生識的有力因，所以名之為處。〔2〕六處是介於對象的所識，與內心的能識中間的官能。有眼方能見色──此色為眼所見的，與色蘊的色，含義不同；有耳方能聞聲……。有六根，所以對根的境界，也就分為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──六境，為生識的所緣緣。
〔二〕有所知與能知，而此二者皆以六處為中心；如沒有六處，能識與所識失去聯絡，也就不能成為認識。由六處而引發六識，才能分別境界。六處為認識的重要根源，所以〔1〕隨六處而分識為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。〔2〕由於六根門，所以有六塵──外六處、六識。〔3〕繼之而引起的心理作用，也就分為六觸、六受、六想、六思、六愛等。這都從認識的來路──根門不同，加以種種的分別。
〔三〕此六處法門，如《雜含》（卷八‧二一四經）說：「二因緣生識。何等為二？謂眼、色，耳、聲，鼻、香，舌、味，身、觸，意、法。……眼、色因緣生眼識；……此三法和合觸；觸已受；受已思；思已想」。
〔四〕六處中的〔1〕前五處，為生理機構，是色法。此色，經中稱為「清淨色」，是物質中極精妙而不可以肉眼見的細色，近於近人所說的視神經等。〔2〕意處是精神的源泉。依五處發前五識，能見五塵；依意處生意識，能知受、想、行──別法處，也能遍知過去未來，假實等一切法。我們的認識活動，根源於六處，而六處即有情的一切，所以佛陀常說六處法門。
〔五〕〔1〕如合此六處及色等六境，即名十二處，為後代論師所重的。〔2〕但佛世重於內六處，如律說：「不得過五語六語」，即是一例。而「陰界六入」──入即處的異譯，為《阿含》及大乘經中常見的成語。
〔六〕佛陀的處觀，本是〔1〕從有情中心的立場，〔2〕再進而說明內心與外境的。] 

[bookmark: _Toc151574400]辛三 六界
或六界和合，
[bookmark: _Toc151574401]辛四 決斷
世間苦唯爾。 
一、釋「或六界和合」
    對於苦聚的身心自體，〔一〕佛「或」著重於物質的分類，而說「六界和合」。如說：『四大圍空，有識在中，數名為人』(4.008)[footnoteRef:30]。[footnoteRef:31] [30:  註解~4.008《成實論》卷二（大正三二．二五一上）。]  [31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 第一節 有情的分析〉p.57 ~ p.58：
    三處觀  佛法以有情為本，那就應該認識有情是什麼。〔1〕佛常用「三處觀」去觀察有情，分別有情的真相。但有情的分別觀察，要從有情的流轉相續中，與身心的相依中去考察，不可為靜止的、孤立的機械分析。有情是有機的活動者，如當作靜止、孤立的去考察，就會發生錯誤，誤解佛陀觀察的深意。〔2〕論到三處觀，即五蘊觀、六處觀、六界觀。蘊處界的分別觀察，是從不同的立場去分別，看到有情的各個側面。〔A〕蘊觀，詳於心理的分析；〔B〕處觀，詳於生理的分析；〔C〕界觀，詳於物理的分析。依不同的立場而觀有情自體，即成立此三種觀門，三者並不是截然不同的。〔A-B〕蘊中的色蘊，界中的地水火風，可通於非執受的自然界。〔C〕六處雖專為有情身心的分析，但從六處而發識緣境，即由此說到內心外界的一切。〔3〕這有情中心論的觀察，都說到了心與色，即證明了有情是色心平等和合相應的存在者，不能偏重於物質或精神。 ] 

〔二〕〔1〕〔A〕六界，是六類，是構成眾生自體的六項因素，〔B〕界是種類或因素的意義。
〔2〕六界是：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、空界、識界；也叫六大。
〔3〕〔A-D〕地、水、火、風四（大）界，是物質特性的分類，意義有深有淺。從淺近處說：身體的骨肉等堅硬性，是地界；血汗等潤濕性，是水界；溫熱性，是火界；呼吸運動等輕動性，是風界。這是物質──生理的一切。〔E〕空界，是空間。如臟腑中空隙，眼耳鼻口等空隙，以及周身毛孔，都是空界。換言之，物質的身體，是充滿空隙的。〔F〕識界就是了別，取著的六識。
〔4〕有了這六種因素，就成為眾生。[footnoteRef:32]  [3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四章 有情與有情的分析〉p.62 ~ p.64：
    界觀  界，即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識──六界。界有〔1〕〔A〕「特性」的意義，古譯為「持」，即一般說的「自相不失」。〔B〕由於特性與特性的共同，此界又被轉釋為「通性」。如水有水的特性，火有火的特性，即分為水界、火界。此水與彼水的特性相同，所以水界即等於水類的別名。〔2〕此六界，無論為通性，為特性，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，一切有情所不可缺的，所以界又被解說為「因性」。 
    〔一-四〕地、水、火、風四界，為物質的四種特性。《雜含》（卷三‧六一經）說：「所有色，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」。一切物質，不外乎四大界及四大所造的五根，五塵。四大說，印度早就盛行，希臘也有。佛陀既採用四大為物質的特性，因素，應略為解說。〔1〕〔A〕地、水、火、風，為世間極普遍而作用又極大的，所以也稱為四大。〔B〕人類重視此常識的四大，進而推究此四大的特殊性能，理會到是任何物質所不可缺的，所以稱為能造。這辨析推論所得的能造四大，為一般物質──色所不可缺的，所以說「四大不離」。〔2〕〔A〕地即物質的堅性，作用是任持；〔B〕水即物質的濕性，作用為攝聚；〔C〕火即物質的暖性，作用為熟變；〔D〕風為物質的動性，作用為輕動。隨拈一物，莫不有此四大的性能，沒有即不成為物質。〔3〕地與風相對，水與火相對。〔A-B〕地以任持為用，因為他有堅定的特性。如桌子的能安放書物，即因桌子的體積，在因緣和合中，有相當的安定性（有限度的，超過限度即變動），能維持固定的形態。堅定的反面，即輕動性。如物質而沒有輕動的性能，那永不會有變動的可能。地是物質的靜性，風是動性，為物質的兩大特性。〔C-D〕水有攝聚的作用，如離散的灰土，水分能使之成團。物質的集成某一形態，也要有此凝聚的性能；攝引、凝聚，即是水界。火的作用是熟變，如人身有溫暖，可以消化食物；一切固定物的動變，都由熟變力，使他融解或分化。水是凝聚的，向心的功能；火是分化的，離心的功能，這又是物質的兩性。〔4〕四大是相互依存而不相離的，是從他的穩定、流動、凝合、分化過程中所看出來的。從凝攝而成堅定，從分化而成動亂；動亂而又凝合，堅定而又分化；一切物質在這樣不斷的過程中，這是物質通遍的特性，為物質成為物質的因素。
〔五〕至於空界，是四大的相反的特性。物質必歸於毀壞，是空；有與有間的空隙，也是空；虛空是眼所見，身所觸的無礙性。凡是物質──四大的存在，即有空的存在；由於空的無礙性，一切色法才能佔有而離合其間。有虛空，必有四大。依這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五大，即成為無情的器世間。
〔六〕若再有覺了的特性，如說「四大圍空，有識在中」（成實論引經），即成為有情了。] 

二、釋「世間苦唯爾」：決斷
    〔一〕〔1〕〔A〕眾生成就的身心自體，經上每說：『得蘊，得界，得處』(4.009)[footnoteRef:33]，這是眾生苦聚的一切。〔B〕有了這，就有了生命（約通俗說），也就有了苦迫。 [33:  註解~4.009《阿毘達磨法蘊足論》卷一二（大正二六．五一三上）。] 

〔2〕這正如老子說的：『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』。
〔二〕〔1〕但在外道的思想中，除了這身心現象而外，還有永恒不變的『靈』，或者叫『我』，才是流轉於地獄，人間，天國的主體。其實，這是眾生愚癡的幻想產物。
〔2〕「世間」眾生在生死六道中受「苦」，苦因苦果的無限延續，更沒有別的，「唯」是這蘊，界，處而已。 
二、特論：指出苦聚的徹底苦迫性，才能破我執而解脫自在
※是修學出世聖法所必要而首先深切解了
    在佛說苦聚的開示中，〔一〕〔1〕一、指出了〔A〕這是徹底的苦迫性：『真實是苦，不可令樂』。〔B〕如不給以徹底的修治，是沒有任何希望的。
〔2〕二、指出了苦聚的事實，眾生才能從『靈性』，『真我』的神教迷妄中解脫出來，才有解脫自在的可能。
〔二〕修學出世的聖法，這是必要而首先應該深切解了的。 
[bookmark: _Toc151574402]己二 集諦
[bookmark: _Toc151574403]庚一 總說苦集〔惑業苦〕
[bookmark: _Toc151574404]辛一 苦由業，業由惑
苦生由業集，業集復由惑，
[bookmark: _Toc151574405]辛二 由惑而發業潤生以感苦果
發業與潤生，緣會感苦果。 
一、釋「苦生由業集，業集復由惑」：苦由業，業由惑
（一）苦生由業集
    以下，說明集諦。
〔一〕集是為因為緣而生起的意思。
〔二〕〔1〕眾生世間的「苦」果，為什麼會不斷的「生」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業集」。
〔2〕業，〔A〕是為善為惡的行為（表業），〔B〕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（無表業）。
〔3〕因業力的積集，苦果就從業力而集起了。
（二）業集復由惑
但〔一〕「業集」又為什麼生起呢？這是「由」於「惑」。
〔二〕惑，是迷惑，是煩惱的通稱。
〔三〕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，煩動惱亂，這才有業的集起。 
二、釋「發業與潤生，緣會感苦果」：由惑而發業潤生以感苦果
（一）總說
    說到這，應該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。要知道，業力的招感苦果，煩惱是主要的力量。
（二）詳釋
1.發業與潤生
煩惱對於業，有二種力量。
〔一〕一、「發業」力：〔1〕無論善業或惡業，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，都是由於煩惱，直接或間接的引發而起的。[footnoteRef:34]〔2〕所以如斷了煩惱，一切行為，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。 [34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1 ~ p.22：
〔一〕〔1〕但識為什麼會入胎？為什麼入此胎而不入彼胎？為什麼在這有情身上起滅而不在另一有情身中？要解釋這些，所以又舉出行緣識。意思說：這是前生行為的結果，因前生行為所創造，所準備的生命潛流，得到了三事和合的條件，新生命就瞥然再現。依止過去行業的性質，自己規定和再造未來的身分；又依所招感的根身，才現起了能知的六識。〔2〕若再進一步探求行業的因，就發見了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。無明，就是無知。但它不是木石般的無知，它確是能知的心用，不過因它所見的不正確，反而障礙了真實的智慧，不能通達人生的真諦。〔A〕無明，是從它不知與障礙真知方面說的；〔B〕若從它所見的方面說，就是錯誤與倒執。
因不真知的無知倒執，愛、見、慢等煩惱，就都紛紛的起來，發動身、口、意或善、或惡的行為。生死的狂流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無限止的奔放。
〔二〕有人把無明看做蒙昧的生存意志，不如說它是根本的妄執。釋尊勘破生命的大謎，無明滅而生起了慧明，才能離欲解脫，成為一切智者。一切大小學派，都承認解脫生死，不單是厭離生存就可以達到目的，必須獲得息除妄執的真智慧。解脫的方法既然是這樣，那繫縛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，自然也就在真慧的對方，不應說它單是生存的意志。愛、取，固然是流轉的主因，但生死的根本卻在無明；這好像蒸汽能轉動機輪，而它之所以有這推動的力量，還依賴著煤炭的蒸發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1 ~ p.164：
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。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一〕〔1〕每一煩惱，都有發業與潤生的功能，也就都有集起生死的力量。〔2〕但最根本的煩惱，是什麼呢？〔A〕在四諦的說明中，以愛為主，因為愛是染著而起苦的根本。〔B〕其他經論，總是說：無明為本；我我所見為本。
〔二〕這可以舉一比喻：如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布蒙蔽了，怎麼也不得出來。〔1〕眼目被蒙蔽了，如無明。〔2〕棘藤草叢的障礙，如愛。所以經中，也說無明及愛，為生死的父母（因）。但陷身在棘藤叢草中，想要從中出來，那麼眼目蒙蔽的解脫，是首要的。所以理解到：無明為生死的根本，而解脫生死，主要是智慧的力量。無明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所以，無明就是『愚於無我』；從執見來說，就是我我所見了。
〔三〕我，是『主宰』的意思：主是自己作得主的；宰是由我支配他的。所以我我所見，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使一切從屬於我：我所有的；我所知的；我所支配的；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。眾生在有意無意中，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。〔1〕這〔A〕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（當然，就是大獨裁者，連西方的上帝在內，都不會完全成功），〔B〕也是如膠如漆而染著一切的；〔2〕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。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（業），就是招感生死，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。…〔下略〕…
] 

〔二〕二、「潤生」力：〔1〕業已經造了，成為眾生的業力。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，才會招感苦果。這如種子生芽一樣，雖有了種子，如沒有水分的滋潤，還是不會生芽的。〔2〕也就因此，如煩惱斷了，一切業種就乾枯了，失去了生果的力量。
2.緣會感苦果
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，在因「緣會」合時，才有業種的招「感苦果」。
（三）結說
所以，〔一〕一般但說業感，是說得不夠明白的。
〔二〕〔1〕假如要說業感生死，〔2〕倒不如說：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，說得更扼要些。[footnoteRef:35]  [35:  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2：
愛、取，固然是流轉的主因，但生死的根本卻在無明；這好像蒸汽能轉動機輪，而它之所以有這推動的力量，還依賴著煤炭的蒸發。] 

[bookmark: _Toc151574406]庚二 正明集諦
[bookmark: _Toc151574407]辛一 業
[bookmark: _Toc151574408]壬一 類別
業有〔1〕身語意，〔2〕善惡及不動。
[bookmark: _Toc151574409]壬二 力用
業滅如種習，百千劫不失，隨業感生死，不出於三界。 
一、釋「業有身語意，善惡及不動」：類別
    集諦中，招感生死的業力，〔1〕在五乘共法中，已經說到。〔2〕現在略說「業有」二類的三業。
（一）「身、語、意」三業：從「業的所依」分類
一、「身語意」三業：這是從業的所依而分類的。
1.三業的內容
（1）身業：「身表業（身體的動作）」與「身無表業（身體動作引起的潛能）」──皆屬於物質
〔一〕身體的動作，或是惡的，如殺生，偷盜等。或是善的，如不殺，不盜等。這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動，而是帶有道德或不道德性質的身體動作。這種身體的動作，名為身表業，業就是動作的意思。
〔二〕由此身體的動作，引起潛在的動能，名為身無表業。這雖然無可表見，但是物質的能力化，有著招感果報的作用。
（2）語業：「語表業（語言的表達）」與「語無表業（語言表達引起的潛能）」──皆屬於物質
同樣的，〔一〕〔1〕語言的表達（文字，可說是語業的身業化）中，妄語，兩舌等是惡的；誠實語，和合語是善的，名為語表業。〔2〕由此語言的表達，而引起潛在動能，名為語無表業。
〔二〕〔1〕身業與語業，屬於生理的動作，〔2〕及引起的動能，都是屬於物質的。
（3）意業：與思心所相應的心心所法──屬於心
〔三〕意業，是屬於心的。與思心所相應的心心所法，是意業。
2.業的體性
〔一〕有人說：業的體性，是思心所。內心的活動，是意業。由內心的發動而表現於身語，這種動身、發語的思，就名為身業語業。這樣的解說，是傾向於唯心論的說明。
〔二〕然而，〔1〕佛說善與惡的身業，語業，是天眼所見的色法。〔2〕所以，說（無表）業是物質引起的特種動能，應該更妥當些。[footnoteRef:36] [36:  參見：
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七章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〉p.97 ~ p.98：
    業的本質  相依相續的身心活動，為有情的事實。有情的活動不已，從情愛為本的思心所引發一切活動，即是行業。《雜阿含經》反覆的說到：「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」（如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。愛結所繫的愛，在緣起支中，即說為行，如說：「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」。所以〔1〕〔A〕愛約我我所的染著說；〔B〕思約反應環境所起的意志推行說；〔C〕行與業約身口意的活動說。〔2〕這本是相依共起的活動，不過從他的特性，給以不同的稱呼。 
    〔一〕〔1〕行與業，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，〔2〕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。這或者解說為「經驗的反應」，或者稱之為「生活的遺痕」。總之，由身心的活動而留有力用，即稱為業。所以古說業有「表業」與「無表業」；或說「業」與「業集」。
〔二〕從業的發展過程說，由於觸對現境，或想前念後，思心所即從審慮、決定而發動身語的行為；在這身語動作時，當下即引起業力。這可見業是經內心與身語的相互推移而滲合了的。所以〔1〕有以為業是色，但沒有質礙；有以為是心，但也沒有知覺。〔2〕這是不能看為個體性的物質或精神，附屬於身心的某部分；這是不離有情色心，不即有情色心的潛能。
〔三〕〔1〕古來，或者因情識為有情的中樞，所以說業依於識。或者因為業從身心所引發，能引發身心，所以說依於六處。然情識與六處，從有情的別別蘊素說，而不是從有情的和合相續說。〔2〕所以應該如一類學者所說：業依有情而存在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56 ~ p.157：
    關於「業力存在」的體性，〔一〕〔1〕有部是「無見無對」的色法；〔2〕經部是思上的功能；〔3〕成實、正量、大眾它們是心不相應行，但又有〔A〕有別體、〔B〕無別體的二派。
〔二〕〔1〕有部把潛在的業力，看成色法，確有極大的困難。色的定義，是變壞或變礙，無表色對這兩個定義，都不見得適合。色法的定義，本是依據常識的色法而建立的，把這定義應用到能力化的細色，自然要感到困難。這正像一般哲學家的唯心唯物的心、物定義，往往不是常識的心、物一樣。
〔2〕經部說業力是思心所的種子，雖說它「此無別體」，「此不可說異於彼心」，到底業力沒有能緣覺了的心用，不能適合心法的定義。
〔3〕這樣，還是放在心不相應行裡，但非色非心的又是什麼呢？ 
    我以為，潛在的業力，是因內心的發動，通過身語而表現出來；又因這身語的動作，影響內心，而生起的動能。它是心色為緣而起的東西，它是心色渾融的能力。最適當的名稱，是業。〔1〕〔A〕身表、語表是色法，因身語而引起的潛在的動能，也就不妨叫它無表色；至少，它是不能離卻色法而出現的。〔B〕不過，有部把它看成四大種所造的實色，把它局限在色法的圈子裡，是多少可以批評的。〔2〕〔A〕潛在的業力，本因思心所的引發而成為身口顯著的行為；又因表色的活動，引起善不善的心心所法，再轉化為潛在的能力。叫它做思種子，或心上的功能，確也無妨。〔B〕不過，像經部那樣把業從身、語上分離出來，使它成為純心理的活動，規定為心上的功能。唯識思想，誠然是急轉直下的接近了，但問題是值得考慮的。 
    不相應行，不離色心，卻也並不是有觸對的色法，能覺了的心用，可說是非色非心即色即心的。〔1〕釋尊對心不相應行，很少說到它，它在佛學上，是相當暗昧的術語。〔2〕部派佛教開展以後，凡是有為法中，心、心所、色所不能含攝的，一起把它歸納到不相應行裡。大眾系的隨眠、成就，正量的不失法，有部的得和命根，成實論主的無作業，這些都集中到心不相應中來，它成了佛家能力說的寶藏了。] 

（二）「善、惡、不動」三業：從「招感的界」分類
二、「善惡及不動」三業。〔一〕善業與惡業以外，什麼是不動業呢？〔1〕這是與禪定相應的業。與色或無色定相應的業，當然是善的。但禪定的特徵是不動亂，所以業也叫不動業。〔2〕這種不動業，能招感色界及無色界的生死。
〔二-三〕因此，善業與惡業，是專指能感欲界生死的業力而說。 
二、釋「業滅如種習，百千劫不失，隨業感生死，不出於三界」：力用
（一）業滅如種習，百千劫不失
1.疑：業滅過去，如何感果
    〔一〕無論是〔1〕身語的動作，〔2〕或者由此而引起的動能──〔1〕表業〔2〕與無表業，依佛法說，這都是生滅無常的，剎那就過去了的。
〔二〕「業」已剎那「滅」而過去了，那怎麼還能招感後果呢？
2.答
（1）通俗的譬喻
對於這，〔一〕經中〔1〕或比喻為「如種」子：如草木的開花結子，〔A〕雖然凋謝枯萎了，〔B〕但種子還會生芽，抽枝而發葉的。〔2〕或者比喻為如熏「習」：像藏過名香的匣子，〔A〕香雖已經取出了，〔B〕但匣裏還留有香氣一樣。
〔二〕因此〔1〕後代的學者，就成立種子說，或習氣說，來說明業力感果的可能，〔2〕但這到底是通俗的譬喻而已。[footnoteRef:37] [37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27 ~ p.128：
    種子與習氣，都是根據比喻而來。〔1〕豆、麥，都是種子。種子雖需要其它適當的條件，才能抽芽、發葉、開花、結果；但豆葉、豆花與麥葉、麥花的差別，主要的是種子。水、土等條件，雖說能引起相當的變化，但究竟微乎其微。〔A〕種子不但有生起的功能，並且生起的結果，還和它同類。生起諸法的功能，叫它做種子，就是採取這個意義。〔B〕〔a〕後代的唯識學者，把種子演化貫通到異類因果，〔b〕其實種子的本義，在同類因果。〔2〕習氣，就是熏習的餘氣。像一張白紙，本沒有香氣和黃色，把它放在香爐上一熏，白紙就染上了檀香和黃色。這個熏染的過程，叫熏習；紙上的香氣和黃色，就是習氣（後代也叫它為熏習）。熏習的本義，是甲受了乙外鑠的熏染，甲起了限度內（不失本性）的變化。這雖是甲乙發生關係的結果，但甲是被動的主體，乙是主動的客體，關係不是相互的。 
    〔1〕〔A〕種子，《阿含經》早有明文，像「識種」、「心種」、「五種子」，各派都承認它是佛說（解說有出入）。像大乘唯識學的種子說，原始佛教是沒有的。這要經過學派的辨析，要有部異師與經部合作，才積極的發達起來。所以，一直到了大乘教中，還充滿有部系的色彩。〔B〕習氣，本不是能生諸法的功能，它與煩惱有關，與覆染本淨的思想相互結合。習氣的本義，是說受了某一法的影響，影響到本身，本身現起某一法的傾向與色彩。它被看為顛倒錯亂現象的動因。〔2〕〔A〕種子與習氣，經歷了錯綜的演變，往往化合成一體的異名。大乘唯識學裡，這兩者的差別性，已沒有絕對的分野；〔B〕但親生自果與受染亂現的思想，仍然存在，並且演出了各別的學派。這一點，我們應該深切的注意才好。
 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七章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〉p.92：
這可見〔1〕釋尊的教說，實以緣起說明生死的流轉；即從身心關涉環境──自然、社會、身心──的展轉相依，次第相續的活動中去說明。〔2〕後來業力說的發揚，由於緣起支的解說而多少通俗化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 緣起法〉p.152 ~ p.154：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〔一〕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〔1〕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〔2〕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二〕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〔1〕〔A〕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〔B〕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〔2〕〔A〕如人的構造是很複雜的：生理方面，有眼、耳等的差別；心理方面，有貪、瞋、癡等。人是眾緣和合成的，在這和合的相續中，觀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，所以說為十二支。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識的活動；由識能執取名色；名色能漸漸生長，發展到六處完成；有了六處，就有六觸，不過在胎中的觸相還不大明顯，等到出生與外界的五塵相觸，這才有顯著的識觸。因此，古人傳說緣起因果，是「約位」說的，這就是在和合相續的一一階段上說。這等於現代的社會學者，把幾千年歷史的演變，劃成若干時代。然而工業時代，也還是有種莊稼的；同樣的，農業社會，也不能說沒有漁獵生活。緣起十二支也是這樣，名色階段也有識，六處中也有名色，每一階段都可以有（不一定有）其他的。不過從一一階段的重心、特色不同，分作多少階段。這不過依人生和合相續發展中──佛法本來是依人而立的去說明不同的階段罷了。知道了這一點，佛法的因果觀，才會契合于組織的、流動的，即無常、無我的；〔B〕否則容易流為庸俗的自性因果。] 

（2）佛法的深義
依佛法的深義來說，〔一〕〔1〕過去了，或者說剎那滅了，這〔A〕並非說等於沒有，〔B〕而只是從現實存在而轉化為另一姿態。〔2〕可以說：滅了，過去了，〔A〕不是沒有，〔B〕而還是存在的。當然，這與存在於現在的不同。〔3〕如物質的從質而轉化為能，〔A〕決非沒有，〔B〕但不能以體積，質礙等物質概念來局限他。
〔二〕所以業力的剎那過去，一樣的存在（當然不是現在），〔1〕〔A〕只要遇到因緣的會合，就會招感果報，〔B〕如能的化而為質一樣。
〔2〕假使因緣不和合，業是永久存在的，無論是「百」劫，「千劫」，萬劫，無量數劫，業力「不」會「失」去，還是會感果的。[footnoteRef:38]  [3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‧五乘共法（增註本）》p.78 ~ p.80：
    教理的說明，初學還是不容易，〔一〕〔1〕現在姑且舉一「薪盡火相傳」的比喻來說明。莊子說：『薪火傳也，不知其盡也』(3.007)。廬山遠公大師，就曾引用來比喻死生相續的道理。如前薪燃燒發光，等到薪盡火息時，又延燒到另一薪，火又旺盛起來。前薪不是後薪，後火也不是前火，而後火不能不說由於前薪的火而來。〔2〕這等於說，前生的生命活動停止時，又展開一新的生命；前生不是後世，而後世確是依前生的業力而來。
〔二〕然而從死到生，時間與空間，都可能有距離的，所以死後生前的如何延續，還是需要解說的。
〔1〕依佛法的深義說，身心活動，顯現為生命的形態。當死亡時，身心剎那滅去，顯著的身心活動（現在的）停頓了，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不是沒有，這就是『業滅過去，功能不失』（這不妨說是生命的潛在）。等到因緣成熟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就引發一新的身心活動，開始一新的生命。
〔2〕現在再以薪火相傳來比喻：火燒物時，發為熊熊的火光，這如生命的顯現活動。等到燒完了，發光的火燄沒有了，這等於一期生命的結束，死亡。火息了，熱灰也似乎冷了，如遇到易燃的物件，加上微風的吹拂，又會『死灰復然』起來，又重新發出熊熊的火光。這等於因緣和合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又會引發一新的生命。死灰復然的火光，不是前火，而與前火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；這如後生不是前生，而後生與前生的行業有關。從前火到後火，時間上可以有一間隔，這如後生與前生間，時間與空間，都不妨有距離的。不過，這到底是比喻而已。
〔3〕如約佛法來說，過去了的業力，在如幻的法性空中，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，只要因緣和合（如人生，要有父精母血的和合等），就能在另一時間，另一空間，忽然的引發一新生命──身心活動的又一新開始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生生不已之流〉p.32 ~ p.33：
然依佛法來說：〔一〕〔1〕物質是不息生滅的。生滅的滅，不是說毀滅而等於沒有，而是存在的另一態。一切物質現象，都在成而壞，生而滅的過程中；無論是質的集散，質與能的轉化，大家都知物質是不滅（是存在的意思，不是沒有生滅現象）的。〔2〕有情的心識，並不是物質所產生，不過依物質而顯現他的作用。人死了，生理機構解體了，一向生滅不已的心識，滅而不再生起，然而並非等於沒有。因緣和合時，前滅的心識，又為緣而引起心識的生滅相續。
〔二〕〔1〕如從物質不滅的定律，撇開唯物論的謬見，〔2〕信受心識的不滅（滅而不無，滅而為緣能生的存在），那麼對於生命的延續不已，順理成章的會確信起來。有了生命延續的信念，自能樹立光明的人生觀，充滿活力，而努力於新生命的創造。 
（3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七章 關於有情流轉的業力〉p.101 ~ p.102：
    從前生到後生  〔一〕在不斷的身心活動中，有無數的業力增長或消滅。…〔中略〕…這種種業力，彼此相攝、相拒，相克制、相融和，成為有情內在極複雜的潛能。〔1〕現在的身心，為過去某一系類的業力所規定；〔2〕其他的，照樣存在，現在又加添了不少的新業。
〔二〕雖同時有種種業，〔1〕〔A〕〔a〕由於感得此生的業力，規定了此生的特性──如生在人類，即為人類的特性所限制，僅能在「人類生活」的限度內活動。〔b〕其他的業，可能暗中活動，給此生以有限的影響，但終不能改變此生的特性。〔B〕這規定一生的業類，從因緣和合而開展新生的活動，當下即受到自身的限制，特別是不能不漸次衰退到業盡而死亡──常態的死。這業類所規定一期生存的能力，即是「命根」。〔2〕等到這一生進入死亡的階段，從前及現生所造的業力中，由於「後有愛」的熏發，有佔有優勢的另一系類業，起來重新發展，和合新的身心，成為又一有情。有情的生死相續，是這樣的一生一生延續不已。
〔三〕這譬如：在同一國家中，人民從思想、經濟等而相互結合為種種階層，不同黨派；相攝相拒，互相消長。〔1〕現在由甲黨當政，於現階段的政治施設，起著決定作用。〔A〕雖同時有別的政黨，自由活動於社會底層，或能部分的影響現政局，〔B〕但在甲黨未倒臺前，其他政黨，到底不能取得領導地位，實現政治的根本變革。這些政黨，也有從來就有的，也有新起的。〔2〕在甲黨失敗時，必有一佔有優勢的乙黨起來執政，開拓一新的政局。甲黨可能解體了，或與其他黨派退為在野黨。
〔四〕所以，佛教緣起的業感論，沒有輪迴主體的神我，沒有身心以外的業力，僅是依於因果法則而從業受果。〔1〕約發現的外表說，從一身心系而移轉到另一身心系；〔2〕約深隱的內在說，從一業系而移轉到另一業系。如流水的波波相次，如燈炷的燄燄相續，諸行無常的生死流轉，絕非外道的流轉說可比！ 
（4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生生不已之流〉p.26 ~ p.28：
二 有情為繼往開來的瀑流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生死死生的三世流轉，〔一〕〔1〕或者想像為有一不變的主體。〔2〕其實，活像大海中的波濤，被風吹得一層層的，捲起又退落，退落了又湧起來。這〔A〕不但是水面的起伏，〔B〕如靜心的觀察，會知道，大海的每一滴水，都在動盪不已的。
〔二〕說明此生生不已的變化不居，試舉兩個譬喻：…〔中略〕…二、生命的生而又死的告一段落（內在當然是延續的），如燃放花筒（火花），一層層的，斷斷續續的，前後放出不同的人物花卉。有情的生命延續，看來是中斷的，而並不就此完結。是前前的業力，影響於後後的，並非一成不變。三世的生命之流，應這樣的去信解。 
    〔1〕三世相續的生命流，不是不變的永恆，而是不息變化，繼往開來的。…〔中略〕…一生又一生，看來自成段落，互不相關，而實在是繼往開來的不斷過程。〔2〕這樣的過去因起現在果，現在（過去）因起未來果，前前影響後後的繼往開來，國家、社會、家庭，都是如此。所以三世相續的生命觀，可說是最符事實，最容易信受的。 
    有些學佛的，忽略三世相續，誤解解脫的真義，消極頹喪，以為人生毫無意義，過著不能努力止惡，也不想積極行善的生活。這實是嚴重的錯誤！在繼往開來的三世流中，將來會遭受不幸的後果。 
（5）印順導師《學佛三要》〈生生不已之流〉p.36 ~ p.38：
五 流轉者誰 
    這是不易明白的道理。〔一〕〔1〕一般的意見，生命的三世流轉，總應該有一不變的主體──稱之為我、為靈，這才能由前生到現在，由現在到來生。如沒有不變的主體，會覺得前後是中斷了。〔2〕所以佛法中，也有「不可說我」，「真我」，「真心」等通俗學派。
〔二〕然依佛法的特勝義，三世流轉，是成立於無常無我的緣起觀上。肯定一切的物質、精神、生命，都在息息變化中，沒有絲毫是不變的。在無常無我的身心活動中，生命是延續（不常）不斷的。因為所作的一切，雖然滅入過去，但並不等於沒有。對於身心的影響力──業力，是決定存在的。這等於說：所作所為的一切行為，轉化為「動能」而不失。等到現有的生命變壞了，似乎中斷，而存在的「動能」──業力，卻引發而開展為新的身心活動，新的生命。
前一生並不就是後一生，面目全非，〔1〕如從身心等去看，沒有不變的。〔2〕但前因與後果，前一身心系與後一身心系，卻有著密切的關係。 
    譬如：一個國家，有好幾個政黨（這如此一身活動，有不同的業系），政見都有不同。現在由甲黨執政，依據甲黨的政見，而作成政治的措施。其他的在野黨，雖有多少影響，而不能實現他們的主張。等到一期任滿，各黨都大肆活動。如由乙黨獲得被選，那甲黨當然退開了，甚至改組或解散了，出現了新的政治，一切政制都有新的部署。前一與後一，彼此啣接，而內容卻大大的變化。在這樣的變革中，前一代的舉措，仍深刻的影響到現在；雖大大變化，而終究為同一國政的延續。
佛法的三世延續，並非有一不變的主體，一切都在生滅不居。這〔1〕只是某一業系得勢了，出現一身心和合的單位；其他的業力，新起的業力，暫不能起用。〔2〕等到舊有生命告一段落，複雜繁多的業系中，另一業系感得了新的身心，新的生命。由於業力的善惡，造成了墮落與增進的不同。這樣的無常無我的生命觀，那裡會有實體的東西？ 
    又如一所學校，校長去了，教員解聘了，學生都畢業而去了。新的校長、教師、學生，卻還是那所學校。從前的校譽、校風，也還多少延續下來。甚至這所學校遷移到另一地帶，校舍也新建了，但還是那所學校，與從前有著深切的關係。一次次的畢業生，還稱那學校為母校。前不就是後者，後不就是前者，一切都變了，卻還是同一學校，成為不斷的延續。
佛法所說的生死流轉，三世延續，要這樣去理解。 ] 

（二）隨業感生死，不出於三界
    〔一〕眾生，「隨」著不同的「業」，招「感生死」果報，一生又一生的延續下去，常在五趣中流轉。
〔二〕〔1〕〔A〕由於這是煩惱所引發的，煩惱所滋潤的，〔B〕所以無論業是怎樣的善，高尚到什麼地步，終究「不出於三界」──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。三界，是眾生活動的三大區域。在這三界以內，永久是生死不了。
〔2〕所以出世的三乘聖法，〔A〕就是要從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，而不致再受三界生死的繫縛，〔B〕這才能實現佛法大解脫的目標。 
[bookmark: _Toc151574410]辛二 惑
[bookmark: _Toc151574411]壬一 三不善根〔重欲界〕
煩惱貪瞋癡，不善之根本，〔1〕癡如醉如迷，〔2〕瞋重〔3〕貪過深。 
一、釋「煩惱貪瞋癡，不善之根本」：三不善根重欲界
（一）煩惱
    再說到集諦中的「煩惱」。〔一〕這是內心的不良因素，壞分子。
〔二〕無論是知識的，感情的，意志的，〔1〕凡是不正確，不恰當的，使我們因此而煩動惱亂，引生不安定，不和諧，不自在；〔2〕由此煩惱，造作種種業，更引起未來的苦迫：這都叫做煩惱。
（二）貪瞋癡，不善之根本
〔一〕〔1〕煩惱是非常複雜的，〔2〕在煩惱中，「貪，瞋，癡」，是一切「不善」法的「根本」，所以叫做三不善根。
〔二〕根本，是什麼意思呢？這是說：一切煩惱，可以分為三大類：一、貪類；二、瞋類；三、癡類。一切煩惱，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。如〔1〕愛、染、求、著、慳、諂、憍、掉舉等，是貪類。〔2〕忿、恨、惱、嫉等，是瞋類。〔3〕見、疑、不信、惛沈、忘念、不正知等，是癡類。[footnoteRef:39] [39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17 ~ p.118：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，是極複雜的，可以約種種的含義而立種種名的。其中主要的，即三善根與三不善根。根，即為善與惡的根本特性，其他善惡心所，都依此而生起。
三不善根，即貪、瞋、癡。貪是有情自體與環境的染著；癡──無明是對於有情無情一切事理的蒙昧；瞋是對他──他人的不能關切，不能容忍的敵視。據真諦譯《隨相論》說：「如僧祇等部說：……煩惱即是隨眠等煩惱，隨眠煩惱即是三不善根……，由有三不善根故起貪、瞋等不善」。這可見一般粗顯的貪、瞋、癡，從隱微的，潛行的染根──三不善根而生，三不善根即是隨眠。…〔中略〕…此不善根為一切不善心所的根源；隱微蒙昧雖不是嚴重的惡心，但到底是不清淨的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三〕眾生都是有煩惱的，但各有偏重。〔1〕〔A〕一向慣習於多起某類煩惱，就會造成不同的個性，如貪行人，瞋行人，癡行人。〔B〕如三類沒有偏重的，就稱為等分行人。
〔2〕更詳細的，有『人情凡十九輩』(4.010)[footnoteRef:40]的分類。  [40:  註解~4.010《修行道地經》卷二（大正一五．一九二中）。] 

二、釋「癡如醉如迷，瞋重貪過深」
    煩惱太多，這裏不能廣說，就舉三不善來說吧！
（一）癡：如醉如迷
一、「癡」〔一〕是愚癡，也叫無明，從對於真實事理的無所知而得名。但〔1〕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〔2〕反而這是知的一類，不過是錯誤顛倒，似是而非。
〔二〕「如醉」酒，也「如」著了「迷」的。是的看成不是的，不是的卻看作是的；有的以為沒有，沒有的以為是有。不應該說的而說，不應該笑的而笑，不應該哭的而哭，不應該作的而作。迷迷糊糊，顛顛倒倒，疑疑惑惑，這就是愚癡的相貌；最難根治的煩惱。
〔三〕〔1〕〔A〕從他的不知來說，是不知善惡，不知因果，不知業報，不知凡聖，不知事理。〔B〕從他的所知所見來說，便是：『無常計常，無樂計樂，不淨計淨，非我計我』。
〔2〕〔A〕不是對於真實事理的疑惑，〔B〕就是對於真實事理的倒見。[footnoteRef:41] [4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2：
〔一〕若再進一步探求行業的因，就發見了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。無明，就是無知。但它不是木石般的無知，它確是能知的心用，不過因它所見的不正確，反而障礙了真實的智慧，不能通達人生的真諦。〔1〕無明，是從它不知與障礙真知方面說的；〔2〕若從它所見的方面說，就是錯誤與倒執。
〔二〕因不真知的無知倒執，愛、見、慢等煩惱，就都紛紛的起來，發動身、口、意或善、或惡的行為。生死的狂流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無限止的奔放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〉p.80：
〔1〕無明〔A〕即不明，但〔a〕不止於無所明，〔b〕是有礙於智慧的迷蒙。〔B〕無明屬於知，是與正智相反的知。〔2〕從所知的不正說，即邪見，我見等。] 

（二）瞋：重
二、「瞋」：〔一〕這是不滿於境界而引起的惡意。〔1〕如發作出來，就是忿，是諍，是害，是惱怒。〔2〕如藏在心裏，就是怨，是恨，是嫉妒。
〔二〕這種過失，是非常嚴「重」的。〔1〕不但因此而作壞事，〔2〕有些好事，也因為不能容忍，一念的瞋恨心起而破壞了。
〔三〕我們與眾生間，從過去到現在，都有著密切的關係。所以〔1〕應有慈悲心（無瞋害心），才能有利於自己，無損於別人；才能做到自他和樂，自他兩利。〔2〕可是瞋煩惱，是恰好的反對，成為窮凶極惡的罪惡來源。經上〔A〕說：『一念瞋心起，八萬障門開』。〔B〕又說：瞋如火一樣：會『焚燒諸善根』。
（三）貪：深
三、「貪」：〔一〕這是〔1〕染著自我，及有關自己的一切。〔2〕顧戀過去的，耽著現在的，希求未來的。
〔二〕〔1〕雖不是瞋火一樣的嚴重，〔2〕卻是水一樣的滲入，徹骨徹髓，「過」失極其「深」切。
〔三〕貪愛，〔1〕主要是自我的愛戀，從現在到未來。〔2〕如〔A〕對人，那就是愛我的父母，我的兒女，我的兄弟姊妹，我的朋友等。〔B〕對事物，那就是愛我的財富，我的事業，我的學問，我的名譽等。[footnoteRef:42] [4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〉p.83 ~ p.89：
第二節 情愛的活動形態 
    〔一〕戀舊與趨新  有情的繫縛不自在，以情愛為他的特性。如能靜心的省察，不難深切的體味出來。有情的愛著，必然表現於時間中。一切存在，必現為時間相；時間有前後兩端，依前後兩端而安立現在。經中說：「〔1〕於過去諸行不顧念，〔2〕未來諸行不生欣樂，〔3〕於現在諸行不生染著」（雜含卷二九‧八○五經）。有情由於情愛的特性，所以〔1〕對過去，總是戀戀不捨，隨時執著。此顧戀過去，不是一般的記憶，而是戀戀不捨，難以放下的。〔2〕對未來，卻另是一樣，即時時向前追求，總覺得未來是怎樣的好；總是不滿於固有而要求新的，並且是無限的欲求。一面回戀過去的舊，一面又拚命追求未來的新，這二者是一大矛盾。不承受過去，不能創開未來；要開拓未來，又必然要超越過去。有情老是在這戀戀不捨的顧念，躍躍欲試的前進中。過去本有許多值不得留戀的，但有情每故意忘卻，常懷念舊有的喜樂光榮，總覺得過去值得留戀。對於前途，雖不一定就是光明，光明也逃不了消逝的命運；但又覺得是好的，有希望的。這是有情的必然傾向，誰也不能否認。〔3〕在此過未中間的現在，要離不離的染著，即緊緊的抱著不放。過去是幻滅了，未來還在夢中，現在就是這樣的瞥爾過去。愛染不捨，到底什麼是自己？什麼是自己所有？由於情愛戀著於無常流變的現實，顧此執彼，所以構成大矛盾。如對於現社會，有的偏重進取，有的偏重保守。偏重進取的，不滿意固有，憧憬於前途的光明。偏重保守的，以為社會進步，必須保有舊有的成就，在安定的秩序中前進。混亂的前進變革，不一定是光明的。兩者各有所見，但由偏重於一邊而住著，在經濟或政治上，就發生衝突的現象而爭論不已。其實，這些矛盾衝突，可說是情愛的特性，為有情不能契合無常流變的事實，戀著過去或欣求未來所引起的困惱。不過，情愛表現於時間的活動中，雖顧戀過去，欣求未來，染著現在，而由於時間的必然傾向，多少側重於未來的無限欲求。愛在三世漩流的活動中，一直向前奔放，所以經中有時特重於從現在到未來，如「四愛」所說。
    〔二〕逐物與離世  情愛的活動，又必然是自我的活躍於環境中。〔1〕〔A〕有人說：人類的一切愛，都是以男女間的性愛為根本。愛兒女、父母，愛朋友等，不過是性愛的另一姿態。〔B〕然以佛法說，這是不盡然的。有情是可以沒有性欲的，如欲界以上；即如一類下等動物，也僅依自體的分裂而繁殖。所以論到情愛的根本，應為「自體愛」。〔2〕〔A〕自體愛，是對於色心和合的有情自體，自覺或不自覺的愛著他，即深潛的生存意欲。自體愛又名我愛；這不獨人類如此，即最低級的有情也有。〔B〕有了我，我是「主宰」，即自由支配者，所以我愛的活動，又必然愛著於境界，即我所愛。對於與自我關涉而從屬於自我的欲求貪著──我所愛，或稱之為「境界愛」。〔3〕境界愛與自體愛，嚴密的說，有此必有彼，相對的分別為二（我與我所也如此），是相依共存的。〔4〕〔A〕有情存在於時間中，故發現為過現未的三世愛染；〔B〕自體愛與境界愛，可說為有情的存在於空間中。愛著有情自體，而自體必有相對的環境，所以即以自我愛為中心而不斷的向外擴展。如燈以炷燄為中心，向外放射光明，使一切外物籠罩於光明中一樣。有情愛著自體，於是對關聯自體的環境也愛著。如在家庭中，即認為我的家庭而樂著；我的身體，我的衣物，我的事業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國家，我的名譽，我的意見等愛著，也是境界愛。有我即有我所，這本為緣起依存的現實。由於情愛的愛著，想自主，想宰他，想使與自我有關的一切從屬於我。然而〔a〕自我的自由，要在我所的無限擴大中實現；不知我所關涉的愈多，自我所受的牽制愈甚。想佔有外界以完成自我，結果反成為外界的奴隸。〔b〕或者由於痛感我所的拘縛，想離棄我所而得自在。那知沒有我所，我即成為毫無內容的幻想，從何能得自由？從愛染出發，不能理解物我、自他、心境的緣起性，不能契合緣起事相，偏於自我或偏於外境，造成極端的神秘離世，與庸俗徇物。〔5〕不過這二者中，自體愛是更強的。在某種情形下，可以放棄外在的一切，力求自我的存在。有故事說：一位商人入海去採寶，遇到風浪，船與寶都丟了，僅剩他一無所有的個人。別人替他可惜，他卻慶幸的說：「幸得大寶未失」──人還沒有淹死，這是自我愛的強烈表現。進一步，在某種情形下，只要生命不斷，甚至連手足耳目都可以犧牲。就是「殺身成仁」，「捨生取義」，也是覺得這是更於自我有意義的。
    此自體愛與境界愛，如約現在、未來二世說，即四愛：愛，後有愛，貪喜俱行愛，彼彼喜樂愛。前二為自體愛，後二為境界愛。第一、為染著現在有的自體愛；第二、是渴求未來永存的自體愛；第三、是現在已得的境界愛；第四、是未來欲得的境界愛。此四愛，即自體愛與境界愛而表現於現在、未來的形式中。 
    〔三〕存在與否定  〔1〕〔A〕平常以為愛著只是佔有的戀著，〔B〕實則愛的意義極深，不但是如此的。〔2〕經中常說有三愛：欲愛，有愛，無有愛。〔A〕「欲」即五欲─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欲；對此五塵的貪愛和追求，是欲愛。貪著物質境界的美好，如飲食要求滋味，形式貪求美觀，乃至男女的性愛，也是欲愛之一，這是屬於境界愛的。〔B〕「有」即存在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每稱有情的存在為有。如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。四有：生有，本有，死有，中有。有愛，即於有情自體起愛，即自體愛。〔C〕無有愛，此「無有」極難解，近人所以或解說為繁榮欲。這仍應依古代的解說，即否定自我的愛。凡是緣起的存在，必有他相對的矛盾性，情愛也不能例外。對於貪愛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厭惡；對於自己身心的存在，有時覺得可愛而熱戀他，有時又覺得討厭。這如印度的一般外道，大都如此，覺得生活的苦惱，身心的難以調治，因此企圖擺脫而求出離。中國的老子，也有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的見解。這還是愛的變相，還是以愛為動力；這樣的出世觀，還是自縛而不能得徹底的解脫。〔3〕這三愛，經中又曾說為三求：欲求，有求，梵行求。梵行求，即是修遠離行，以圖否定存在的愛求。 
    有人說：佛法是否定生命──反人生的。這是對的，也是不對。如西洋某哲學家說：「道德的目的，在於不道德」。這不道德，並不是殺人放火等惡行，是說：道德的究極目的，在使人到達超越一般的道德。佛法說了生死，說無生，也是如此。〔1〕一般的人生，愛染是他的特性，是不完善的。情本的有情，含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有不可調治的缺陷，故應透視他，超脫他。〔2〕佛法的體察有情無我無我所，不但離有愛，也要離無有愛。所以佛法說無生，不是自殺，不是消滅人生，是徹底的洗革染愛為本的人生，改造為正智為本的無缺陷的人生。這樣，無生不但無此生，更要無此不生。如龍樹的解說無生，即生、無生等五句皆絕。如佛與阿羅漢等，即是實現了情愛的超越，得到自由解脫的無生者。 ] 

（四）特論
1.瞋是愛的相反面：有愛就有瞋，愛與瞋是難得分離
〔一〕〔1〕有了貪心，雖是可以做成很多的好事，〔2〕但〔A〕由於以自我的愛染為本，〔B〕所以是不徹底的，有時會一轉而起瞋他心，瞋是愛的相反面。
〔二〕〔1〕愛到極點，有時會瞋恨到極點。神教說：『上帝愛世人』，我想在他們想像中的上帝，這話是對的。因為愛極了，所以會恨到極點，如洪水為災，幾乎使人類與動物絕了種（見《創世記》）。這是『上帝愛世人』的最好事例，因為有愛就有瞋，愛與瞋是難得分離的。
〔2〕所以從佛法來說，這是凡夫的真面目。庸俗的神教徒，還能想像出超庸俗的真正道德嗎？[footnoteRef:43] [4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a7 ~ p.a8：
四 
    智慧與慈悲，為佛法的宗本，而同基於緣起的正覺。〔一〕從智慧（真）說：一切是緣起的存在，展轉相依，剎那流變，即是無我的緣起。〔1〕無我，即否定實在性及所含攝得的不變性與獨存性。宇宙的一切，沒有這樣的存在，所以否認創造神，也應該否定絕對理性或絕對精神等形而上的任何實在自體。唯神、唯我、唯理、唯心，這些，都根源於錯覺──自性見的不同構想，本質並沒有差別。〔2〕緣起無我（空）的中觀，徹底否定這些，這才悟了一切是相對的，依存的，流變的存在。相對的存在──假有，為人類所能經驗到的，極無自性而宛然現前的〔A〕不能想像有什麼實體，〔B〕但也不能抹煞這現實的一切。
〔二〕從德行（善）說：緣起是無我的，人生為身心依存的相續流，也是自他依存的和合眾。佛法不否認相對的個性，而一般強烈的自我實在感──含攝得不變、獨存、主宰──即神我論者的自由意志，是根本錯誤，是思想與行為的罪惡根源。否定這樣的自我中心的主宰欲，才能體貼得有情的同體平等，於一切行為中，消極的不害他，積極的救護他。〔1〕自私本質的神我論者，沒有為他的德行，什麼都不過為了自己。〔2〕唯有無我，才有慈悲，從身心相依、自他共存、物我互資的緣起正覺中，涌出無我的真情。
〔三〕真智慧與真慈悲，即緣起正覺的內容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〉p.87 ~ p.88：
    存在與否定  〔一〕〔1〕平常以為愛著只是佔有的戀著，〔2〕實則愛的意義極深，不但是如此的。
〔二〕經中常說有三愛：欲愛，有愛，無有愛。
〔1〕「欲」即五欲──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欲；對此五塵的貪愛和追求，是欲愛。貪著物質境界的美好，如飲食要求滋味，形式貪求美觀，乃至男女的性愛，也是欲愛之一，這是屬於境界愛的。
〔2〕「有」即存在，佛法以有情為本，所以每稱有情的存在為有。如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。四有：生有，本有，死有，中有。有愛，即於有情自體起愛，即自體愛。
〔3〕無有愛，此「無有」極難解，近人所以或解說為繁榮欲。這仍應依古代的解說，即否定自我的愛。凡是緣起的存在，必有他相對的矛盾性，情愛也不能例外。對於貪愛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厭惡；對於自己身心的存在，有時覺得可愛而熱戀他，有時又覺得討厭。這如印度的一般外道，大都如此，覺得生活的苦惱，身心的難以調治，因此企圖擺脫而求出離。中國的老子，也有「吾有大患，為吾有身」的見解。這還是愛的變相，還是以愛為動力；這樣的出世觀，還是自縛而不能得徹底的解脫。
〔三〕這三愛，經中又曾說為三求：欲求，有求，梵行求。梵行求，即是修遠離行，以圖否定存在的愛求。 ] 

2.愛生則苦生
而且，〔1〕有了愛染，染著了一切，〔2〕一切的變動，就會牽動自心而引起苦痛。所以佛說：『愛生則苦生』。[footnoteRef:44]  [44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1 ~ p.14：
    〔1〕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二‧二八三、二八五、二八六經等），釋尊依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病死五支，說明逐物流轉與生死相續的連繫。這對於因集感苦的緣起觀，可說已徹底的發揮了。〔2〕其他的十支說，十二支說，只是進一步的去探索逐物流轉的理由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愛緣取，取緣有，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，這逐物流轉的緣起觀，敢說已經說明了苦集二諦的主要意義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50 ~ p.51：
    阿含經中，緣起雖不必都說十二支，但十二支是意義比較完備的。五蘊與六處，都攝在這十二支緣起中。如五蘊，〔1〕依現實的痛苦為對象，說明其無常、無我以達涅槃。〔2〕經說苦諦（四諦之一）時，謂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冤憎會、求不得之七苦，總結則謂：「略說五陰熾盛苦」。一切痛苦根本，就在五蘊中；所以蘊法門處處特別強調無常故苦，以勸發厭離。〔3〕十二緣起支中的「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惱苦」，不就是這「五陰熾盛苦」的說明嗎？有支之前有愛、取二支，這是惑、業，是集諦，是追尋有、生、老死等痛苦的來源而發現的，它是引發五蘊的原動力。所以經中的五支緣起（苦集二諦亦然），就是以這五蘊為中心而闡發的。…〔下略〕…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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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攝諸煩惱，〔1〕見〔2〕愛〔3〕慢〔4〕無明。
[bookmark: _Toc151574413]壬三 根本惑〔生死的根本〕
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 
一、釋「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」：四惑通三界
（一）總說
    〔一〕煩惱的三大分類，〔1〕可說是專約欲界，尤其是約人類而說。〔2〕如在色界與無色界，瞋恚就不會生起了。
〔二〕所以，「佛」在統「攝」一切眾生所有的「諸煩惱」中，又另有「見、愛、慢、無明」──四煩惱的分類。
（二）三種義解
這是可從種種意義，作不同解說的。現在略說三義。
1.古德（上座部、大乘唯識）：四無記根
一、〔一〕古德稱此為『四無記根』(4.011)[footnoteRef:45]。〔1〕並非嚴重的惡性，〔2〕而卻是煩惱的，名為有覆無記。研討到微細的煩惱，這四者被發見出來。 [45:  註解~4.011《阿毘達磨品類足論》卷一（大正二六．六九三上）。] 

〔二〕〔1〕特別在大乘的唯識學中，這四煩惱，是被看作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。在沒有證真理，斷煩惱的聖者，這四煩惱是一直沒有離開過的，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。在這一解說中，稱為我癡，我見，我慢，我愛。〔A〕本來沒有我（常住不變自在）的，看作有我，名我癡。〔B〕由於自我的錯覺，因而執為確有的，名我見。〔C〕由於執有自我，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，名我慢。〔D〕不但妄自尊大，而且愛戀此自我，名我愛。
〔2〕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，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。
2.《阿含經》：系列的分類
二、在《阿含經》中，常見到這一系列的分類。拿人類來說：
〔一-二〕從煩惱而來的錯謬，可以分為二類：(一)、認識上的錯誤，名為見；這只要有正確而堅定的悟解，就可以改正過來的。(二)、行動上的錯誤，稱為愛；這要把握正確的見地，在生活行為中，時時照顧，不斷磨練，才能改正過來。所以有的說：『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』。
〔三〕在從凡入聖時，〔1〕斷了部分煩惱，但還沒有究竟，稱為『餘慢未盡』。慢是微細的自我感，及因此而引起的自我中心活動。〔2〕如徹底斷盡了，就得到解脫。
〔四〕不過，〔1〕羅漢們的習氣還沒有淨，習氣就是最微細的無明──不染污無知。〔2〕如能這也斷盡，那就真正究竟清淨了。
3. 導師：以總別說
三、〔一〕癡──無明，為一切煩惱的總相。
〔二〕如由此而分別起來，〔1〕屬於知的謬誤，是見；〔2〕屬於情的謬誤，是愛；〔3〕屬於意志的謬誤，是慢。[footnoteRef:46] [46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八章 佛法的心理觀〉p.117 ~ p.118：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善心所與惡心所，是極複雜的，可以約種種的含義而立種種名的。〔一〕其中主要的，即三善根與三不善根。根，即為善與惡的根本特性，其他善惡心所，都依此而生起。三不善根，即貪、瞋、癡。貪是有情自體與環境的染著；癡──無明是對於有情無情一切事理的蒙昧；瞋是對他──他人的不能關切，不能容忍的敵視。據真諦譯《隨相論》說：「如僧祇等部說：……煩惱即是隨眠等煩惱，隨眠煩惱即是三不善根……，由有三不善根故起貪、瞋等不善」。這可見一般粗顯的貪、瞋、癡，從隱微的，潛行的染根──三不善根而生，三不善根即是隨眠。
〔二〕但上座系的學者，以三不善根為欲界粗重的不善，於是乎別立三無記根或四無記根，其實無記根不是經文所說的。四無記根的無明，為隱微的蒙昧心，從不同的性能來分別：我見即癡分，我愛即貪分，我慢──自恃凌他即瞋分。於隱微蒙昧的覺了中，有此我見，我愛，我慢，成為有情識的──極深細的本質。這實為三不善根的內容，不過解說不同。此不善根為一切不善心所的根源；隱微蒙昧雖不是嚴重的惡心，但到底是不清淨的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（三）結說
一切煩惱，總不外乎這些。
二、釋「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」：根本惑〔生死的根本〕
（一）抉擇：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，我我所見
    〔一〕〔1〕每一煩惱，都有發業與潤生的功能，也就都有集起生死的力量。〔2〕但最根本的煩惱，是什麼呢？〔A〕在四諦的說明中，以愛為主，因為愛是染著而起苦的根本。〔B〕其他經論，總是說：無明為本；我我所見為本。[footnoteRef:47] [47: （1）上文（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54 ~ p.155）所說：
業力的招感苦果，煩惱是主要的力量。煩惱對於業，有二種力量。一、「發業」力：無論善業或惡業，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，都是由於煩惱，直接或間接的引發而起的。所以如斷了煩惱，一切行為，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。二、「潤生」力：業已經造了，成為眾生的業力。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，才會招感苦果。這如種子生芽一樣，雖有了種子，如沒有水分的滋潤，還是不會生芽的。也就因此，如煩惱斷了，一切業種就乾枯了，失去了生果的力量。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，在因「緣會」合時，才有業種的招「感苦果」。所以，一般但說業感，是說得不夠明白的。假如要說業感生死，倒不如說：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，說得更扼要些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1 ~ p.22：
〔一〕〔1〕但識為什麼會入胎？為什麼入此胎而不入彼胎？為什麼在這有情身上起滅而不在另一有情身中？要解釋這些，所以又舉出行緣識。意思說：這是前生行為的結果，因前生行為所創造，所準備的生命潛流，得到了三事和合的條件，新生命就瞥然再現。依止過去行業的性質，自己規定和再造未來的身分；又依所招感的根身，才現起了能知的六識。〔2〕若再進一步探求行業的因，就發見了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。無明，就是無知。但它不是木石般的無知，它確是能知的心用，不過因它所見的不正確，反而障礙了真實的智慧，不能通達人生的真諦。〔A〕無明，是從它不知與障礙真知方面說的；〔B〕若從它所見的方面說，就是錯誤與倒執。
因不真知的無知倒執，愛、見、慢等煩惱，就都紛紛的起來，發動身、口、意或善、或惡的行為。生死的狂流，就在這樣的情形下，無限止的奔放。
〔二〕有人把無明看做蒙昧的生存意志，不如說它是根本的妄執。釋尊勘破生命的大謎，無明滅而生起了慧明，才能離欲解脫，成為一切智者。一切大小學派，都承認解脫生死，不單是厭離生存就可以達到目的，必須獲得息除妄執的真智慧。解脫的方法既然是這樣，那繫縛生死的根本──無明，自然也就在真慧的對方，不應說它單是生存的意志。愛、取，固然是流轉的主因，但生死的根本卻在無明；這好像蒸汽能轉動機輪，而它之所以有這推動的力量，還依賴著煤炭的蒸發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p.323 ~ p.324：
    「內」而身心，「外」而世界，在這所有的一切法上，妄起「我我所」執；執內身是我，執外法是我所有等。如能得無我智，即能把我我所執「盡滅無有」。我我所見滅，「諸受」也就「滅」除不起了。諸受，即諸取：〔1〕一、我語取，這是根本的，內見自我實我而執持他。〔2〕二、欲取，以自我為主，執著五欲的境界而追求他；貪求無厭，是欲取的功用。〔3〕三、見取，固執自己的主張、見解，否定不合自己的一切思想。〔4〕四、戒禁取，這是執持那不合正理、不近人情的行為，無意義的戒條，以為可以生人、生天。有了這諸取，自然就馳取奔逐，向外追求而造作諸業了。有了業力，就有生老病死的苦果。所以，推求原委，是由無明的不能正見我法的性空，以為是實有的而貪愛他；由貪愛追求，造作種種的善惡業，而構成生死流轉的現象。如在所認識的境界中，慧明生而無明滅，我我所執不起，也就不再有諸取的追求造作了。諸「受（取）滅」，那受生老病死的苦報「身」，也就隨之「滅」而不生。業煩惱滅，生老病死不起，指未來的後有。至於現在的果報身，已經生起，生起就不能不老不病不死；三乘賢聖，就是佛也不能例外。此中身滅，即未來的苦果不生；不生也就不老不死而宣告生死已盡了。 ] 

〔二〕這可以舉一比喻：如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布蒙蔽了，怎麼也不得出來。眼目被蒙蔽了，如無明。棘藤草叢的障礙，如愛。所以經中，也說無明及愛，為生死的父母（因）。
但陷身在棘藤叢草中，想要從中出來，那麼眼目蒙蔽的解脫，是首要的。所以理解到：無明為生死的根本，而解脫生死，主要是智慧的力量。無明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所以，無明就是『愚於無我』；從執見來說，就是我我所見了。[footnoteRef:48] [48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六章 有情流轉的生死根本 第一節 生死根本的抉擇〉p.79 ~ p.80：
    無明與愛  …〔中略〕…〔一〕但從迷悟的特點來說，〔1〕迷情以情愛為繫縛根本，〔2〕覺者以智慧──明為解脫根本。
〔二〕這可以舉喻來說：如眼目為布所蒙蔽，在迷宮中無法出來。〔1〕從拘礙不自由說，迷宮是更親切的阻力；〔2〕如想出此迷宮，非解除蒙目布不可。這樣，〔1〕由於愚癡──無明，為愛染所繫縛，愛染為繫縛的主力；〔2〕如要得解脫，非正覺不可，智慧為解脫的根本。
〔三〕此二者，以迷悟而顯出他獨特的重要性。所以〔1〕迷即有情──情愛，〔2〕悟即覺者。…〔下略〕…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2：
〔1〕〔A〕愛、取，固然是流轉的主因，〔B〕但生死的根本卻在無明；〔2〕這好像〔A〕蒸汽能轉動機輪，〔B〕而它之所以有這推動的力量，還依賴著煤炭的蒸發。
] 

（二）詳論：「我我所見為本的煩惱」統攝凝聚力的活動
〔一〕〔1〕我，是『〔A〕主〔B〕宰』的意思：〔A〕主是自己作得主的；〔B〕宰是由我支配他的。所以〔A〕我〔B〕我所見，是〔A〕以自我為中心，〔B〕而使一切從屬於我：我所有的；我所知的；我所支配的；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。
〔2〕眾生在有意無意中，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。
〔二〕〔1〕〔A〕這〔a〕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（當然，就是大獨裁者，連西方的上帝在內，都不會完全成功），〔b〕也是如膠如漆而染著一切的；〔B〕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。
〔2〕〔A〕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（業），〔B〕就是招感生死，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。
〔三〕眾生自體，〔1〕本沒有不變而獨存的自體，如外道所說的『神我』，『靈性』，而只是身心（五蘊，六處，六界）的總和活動。〔2〕由於「我我所」見的執取，才生起自我（常恒自在的）的錯覺。由於我我所見「攝」取的緣「故」，就會造成向心力，而凝聚成一個個的自體。
〔四〕〔1〕但這是從業力招感的，而業力是有局限性的，所以經過多少時間（一期的壽命）就業盡而死亡了（也有因為福盡及橫死的）。〔2〕但我我所見為本的煩惱，還在發揮他的統攝凝聚力，這才又引發另一業系，展開一新的生命。[footnoteRef:49]眾生就是這樣的「死生」，生死，「永」遠的「相續」下去，成為流轉生死，茫無了期的現象。[footnoteRef:50]  [49:  上文（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54 ~ p.155）所說：
業力的招感苦果，煩惱是主要的力量。煩惱對於業，有二種力量。一、「發業」力：…〔中略〕…二、「潤生」力：…〔中略〕…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，在因「緣會」合時，才有業種的招「感苦果」。所以，一般但說業感，是說得不夠明白的。假如要說業感生死，倒不如說：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死，說得更扼要些。]  [50: （1）印順導師《性空學探源》p.64：
    一切法，有情中心的一切，〔1〕必須建立緣起的存在，可說假名我，法俱有。〔2〕而從顛倒妄執去看，這才我無法有，甚至我法皆無。要知道，佛法處處說無我，所無的我，其意義與假名我是不同的。眾生在相續不斷的因果系中，〔A〕執有一個自在的我；這我，〔a〕向內執為自體，安立為自在者，就是我。〔b〕對外，有自在者，必有所自在支配控制的，就是我所。〔B〕我我所的煩惱根本是薩迦耶見；有薩迦耶見，必然就有內包的我與外延的我所兩方面的計執。所以佛說：薩迦耶見是生死的根本。 
    薩迦耶見使眾生下意識或本能的，〔1〕自覺到自生命相續中有一常恆不變的自在者，這是我見。它不用分別推理來成立，就在日常生活中有意無意間存在著，總覺得好像應該有這麼一個自在者。〔2〕有了我見，向外發展，就自然生起了我所見。這種我我所見，是自我見（薩迦耶見）的兩面。佛法無此，而對之建立起「我無法有」說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242 ~ p.246：
    依緣起法而觀空，中觀宗說，於一切法中尋求自性不可得為空。〔1〕空性是一，因觀空的所依不同，有人空與法空之分。〔A〕於有情身中我性不可得為我空，〔B〕於其他一切法上自性不可得為法空。〔2〕但我法可有二種：〔A〕(一)、〔a〕我即自我，有情直覺自我為主宰者，〔b〕自我的所依或自我的對象都是法。〔B〕(二)、經中所說的我與世間，也即是我與法。〔a〕我指一一有情，有情為精神與物質──名、色和合而相續的存在者，即一般人所說的動物。〔b〕有情所依的五蘊，與青、黃、赤、白，乃至山河大地等無情器界為法。〔3〕這二種我法，所說的我義極不同。〔A〕你、我、人、畜，都是有情，緣有情而起實有自性執，是人我見，又名補特伽羅我執。不得我空觀的，對這凡是有生命的，都會生起此我執。但此我執不是薩迦耶見，〔B〕薩迦耶見是專在自己身心中，直感自我的實在。對其他的人畜，雖見為實在的補特伽羅，不會生起自我的執見。故人我見與薩迦耶見，極為不同。〔4〕佛法中所說的無我，主要在不起薩迦耶見。〔A〕但有薩迦耶見的，必起補特伽羅我見；起補特伽羅我見的，如緣他補特伽羅，即不起薩迦耶見。薩迦耶見必依補特伽羅我見而起，所以《阿含經》說我空，也即觀五蘊而說補特伽羅我不可得，也即能因此而破除薩迦耶見。補特伽羅的我執既無，薩迦耶見即失卻依託而不復存在。〔B〕要離薩迦耶見，必須不起補特伽羅我執。要想不起補特伽羅我執，也要不起法我執，所以〔a〕經中觀六處無我時，即明一一處的無實。〔b〕大乘法明一切法空，而結歸於「一切法尚空，何況我耶」？假名的補特伽羅，依假名的五蘊法而安立，所以悟得法無性，補特伽羅的自性見，即隨而不起。依假名的補特伽羅（間接依五蘊）引起取識相應的薩迦耶見，所以悟得補特伽羅無性，補特伽羅我不可得，薩迦耶見的我執也即無從安立。根本佛教注重遠離薩迦耶見，與大乘的廣明一切法性空，意趣完全一致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 
    我與法，即等於我與我所。〔一〕〔1〕(一)、我與我所依住：我是依五蘊和合而安立的，我是能依（犢子、一切有部等，即依五蘊立我），五蘊即是我所依住，此我即順於補特伽羅我義。〔2〕(二)、我與我所緣了：眾生每以能認識者為我（經部師，唯識師等即依識立我），即能了的主觀是我，主觀所緣了的是我所。〔3〕(三)、我與我所執取：如說這是我的身體，我的茶杯，即以身體或茶杯為屬於我的，身體或茶杯是我所，此我即約薩迦耶見的執取說。佛法說「無我無我所」，側重於薩迦耶見。
〔二〕〔1〕我與我所必不相離，如有我，即必有我所，有我所才會有我，無我也就不成其為我所了。由此可知我的定義，不但是真實、不變、獨存。〔2〕從有情的薩迦耶見說，特別是主宰義，主即需要自由，宰即需要支配其他的。自由自主而要統攝其他的，其他即是我所。換言之，依於實在、不變、獨存的法我性，引起的絕對自由意志──薩迦耶見，為一切依自我為中心而發展的自愛、自慢、無限私欲的源泉，也即是生死的根源。
〔三〕悟了緣起，知一切為相待的緣起，變異的緣起，無性的緣起，僅為似一似常似有的人生宇宙；唯有在相對的、變動的緣起因果中，才有世俗假名的自由。離卻實我見，即成無我智。我與我所相關，知我無自性，我所也即不可得。《中論》說：「若無有我者，何得有我所」？這樣，我空與法空，本是沒有難易可分的。因為〔1〕不悟依緣假有的性空，我空與法空皆不知；〔2〕如能悟此理，那麼觀我即知我空，觀法也能知法空。
〔四〕〔1〕佛於經中多說無我，依聲聞法而進一步的廣明菩薩法，故依我空為比喻而明法空。〔2〕但論中也每每先觀法空，由法不可得而觀到我也是空。法空，我空，二者的原理是一樣的。] 

[bookmark: _Toc151574414]戊二 豎說緣起
[bookmark: _Toc151574415]己一 總標：苦集與緣起序列的關係〔城喻 果樹喻〕──緣起流轉
〔1〕苦集相鉤纏，〔2〕死生從緣起，佛說十二支，如城如果樹。 
一、釋「苦集相鉤纏，死生從緣起」
（一）總釋
    〔一〕四諦的苦諦與集諦，已約略說明了。
〔二〕現在要說緣起法門，緣起就是集苦相生的豎的說明。要知道，〔1〕不只是由集而生苦，苦也是能起集的。如眾生在感到了生的苦報後，依此業感的身心苦果，又有煩惱與業的活動。所以，「苦」與「集」是互「相鉤」引，互相「纏」縛，也就是展轉為因果的。
〔2〕明白了這，對「死生」的「從緣」而「起」，已有了扼要的了解。
（二）詳論
1.一切的存在都是從因緣而起，因緣也還是從因緣而生
要知〔一〕緣起說的主要意義，是說：一切的存在，都是從因緣而起的。那因緣，也還是從因緣而生的。所以每一存在的事物，〔1〕從過去看，都是從因緣而有的，這就是果了。〔2〕從這而看到未來，又都有影響未來的力量，所以這也就是因了（且約前後因果說）[footnoteRef:51]。 [51:  印順導師《中觀今論》p.172 ~ p.176：
    因果的形態很複雜，現在略說二種：一、前後的因果：…〔中略〕…
    二、和合的因果：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1〕前後性的因果，是約異時因果說的；〔2〕和合性的因果，是約同時因果而說的。…〔中略〕…〔一〕中觀者依世俗諦說：〔1〕凡是存在而可稱為因果的，〔A〕必有能生所生，能起所起義，必有前後性；〔B〕如同時，即如牛兩角，不能成立因果義。〔2〕反之，凡可稱為因果的，因果〔A〕必有相依關係；待果名因，待因名果，所以又必有和合的同時性。〔B〕否則，有前因時無後果，有後果時無前因，彼此不相及，也不能成立因果義。所以從如幻因果說，因果本是不能這樣異時、同時的割裂開來的；時間必是向前後兩端申展而又前後不相離的。此處分別說此同時因果、異時因果，也不過從其相對的顯著的形態而加以分別罷了。
〔二〕考佛所說的十二緣起，即統此異時、同時因果而有之。〔1〕〔A〕如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，無論說他是三世因果，或二世因果，總是有它的前後性。〔B〕如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；即是展轉為緣，「猶如束蘆，相依而住」，即和合性的同時因果。〔2〕薩婆多部說十二緣起，每支都具有五蘊，即每支為和合聚，不過約顯現的特勝，說此是行、此是識等。 ] 

〔二〕在這樣的見解下，神教的創造說，成為不可能。因為一切由神而生起，而神卻是不從因有的。這種為因而不從因有的創造者（神，作者），是非現實的，僅是幻想的產物。
2.生死的無始相續，即從緣起正見發現
所以，〔一〕〔1〕佛說生死無始。拿苦與集來說：苦從集生，而集又依苦而起，一向是這樣的展轉相續。〔2〕如從一點鐘而到十二點，又從十二點而到一點鐘，不能說最初從何而起一樣。
〔二〕生死的無始相續，就是從緣起的正見中發現出來。[footnoteRef:52]  [52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 緣起法〉p.152 ~ p.153：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〔一〕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〔1〕但這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經中說此十二支，主要即說明惑、業、苦三：惑是煩惱，業是身口意三業。由惑業而引生苦果，依苦果而又起煩惱，又造業，又要招感苦果，惑業苦三者是這樣的流轉無端，故說生死是無始的，有情一直在這惑、業、苦的軌道上走。人世間的相續流轉，有前後的因果相生，卻又找不到始終。像時鐘一樣，一點鐘，二點鐘，明明有前後性，而從一到十二，十二又到一，也不知從何處開始。佛在這環形的因果相續中，悟到了因果間的迴環性，所以說生死無始。故因與果，是前後必然而又無始終的。〔2〕如十二支作直線式的理解，那因更有因，果還有果，非尋出始終不可。佛說「生死無始」，掃盡了創造的神話，一元進化等謬說。 
    〔二〕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〔1〕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〔2〕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二、釋「佛說十二支，如城如果樹」
（一）佛說十二支
    「佛說」緣起，〔一〕因隨機不同，所以有不同的開示。〔1〕「十二支」說，只是說得更完備些，成為佛教緣起說的典型而已。
〔2〕如〔A〕說集與苦，也是緣起。〔B〕或說三支：煩惱，業，苦。從煩惱起業，由業感苦果，又依苦果而生起煩惱。〔C〕或說五支，這是《阿含經》中常見的，就是：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D〕或者說十支，是：識，名色，六處，觸，受，愛，取，有，生，老病死。〔E〕或說十二支，就是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，識緣名色，名色緣六處，……有緣生，生緣老病死。[footnoteRef:53] [5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 緣起法〉p.149 ~ p.151：
    緣起的內容  有情的生死流轉，即在這樣──十二支的發展過程中推移。這十二支，可以約為三節：
一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五支，側重於「逐物流轉」的緣起觀。有情都要「老死」，老死是由生而來的，生起了即不能不死；所以生不足喜，死也不足憂。可見想長生不死或永生不滅，是永遠不可能的。有情為什麼會生起呢？即由於「有」。有指過去業力所規定的存在體，三有或者五有。既有業感存在體，即不能不生起，如種子得到水、土、溫度等緣力，即不能不萌芽一樣。何以會有？這原因是「取」──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。取是攝持追求的，由內心執取自我，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，出家者又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，與毫無意義的戒禁。人類的所以執取趨求，又由於「愛」。這即是有情的特性，染著自體與境界，染著過去與未來。因為愛染一切，所以執取趨求，所以引起業果，不得不生，不得不死了。從愛到老死的五支，說明了苦與集的主要意義。 
    二、識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五支，是在逐物流轉的緣起觀中，進求他的因緣，達到「觸境繫心」的緣起。有情的染愛，不是無因的，由於苦、樂、憂、喜等情緒的領「受」，所以引發染愛。染愛不但是愛著喜樂的，凡是感情掀動而不得不愛，不得不瞋，戀著而難以放下的一切都是。論到情緒的領受，即知由於（六）根的取境、發識，因三者和合而起的識「觸」。沒有觸，反應對象而起的領受，也即不生。這十二支中的觸，專指與無明相應的觸。這樣，即是不能沒有「六處」的。六處即有情自體，這又從「名色」而有。名色是嬰胎初凝，還沒有完成眼等六根的階段。
這名色要有「識」的執持，才能不壞而增長；此識也要依託名色，才能發生作用。所以不但識緣名色，名色也緣識，到達色心交感，相依互存的緣起。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二‧二八八經）說：「譬如三蘆，立於空地，展轉相依而得豎立。若去其一，二亦不立；若去其二，一亦不立，展轉相依而得豎立。識緣名色，亦復如是，展轉相依而得生長」。 
    三、從識到受，說明現實心身的活動過程，不是說明生死流轉的根源。所以進一步說：無明緣行，行緣識。這一期生命中的情識──「有識之身」，即有識的有情的發展，即是生。所以識依於行的「行」，即是愛俱思所引發的身行、語行、意行，也等於愛取所起的有。「無明」也等於無明觸相應的愛等煩惱。由於無明的蒙昧，愛的染著，生死識身即不斷的相續，不斷的流轉於生死苦海。苦因、苦果，一切在沒奈何的苦迫中，成為「純大苦聚」，這即是有情的一切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〈上編 原始佛教的唯識思想 第一章 原始佛教思想概說 第三節 緣起的解釋〉p.15 ~ p.20：
第三項 十支說的解說 
    一、依胎生學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：有時釋尊依識緣名色乃至生緣老死的十支說，說明緣起。十支說的要義，是在逐物流轉的基礎上，進一步的說明觸境繫心的過程。這又可以分為兩類：一、依胎生學為前提，二、依認識論為前提。第一類，像《中阿含》第二四卷的《大因經》。經中把六入支含攝在觸支裡，名義上只有九支。雖趙宋施護異譯的《大生義經》具足十支，但從各方面考察，九支是本經原始的真相。…〔中略〕…這樣，就依九支來解說。
    生死流轉，確是依染著生命塵世的渴愛為原因的。但愛是心所之一，它的生起和活動，也不能無因。考慮到愛的因緣，就發現了受。「受」，…〔中略〕…緣名色有六入觸，緣觸有受，緣受有愛的四支，說明了觸境繫心的過程。名色，是認識的對象。六入觸，是以感覺的機構作關鍵，讓客觀的名色反映到六根門頭來；六根攝取名色的影像，生起主觀的感覺，才成為認識。這認識，因受名色的波動，泛起了欣喜憂戚的情緒。到這裡，因味（受）著對象，被環境的束縛轉移，不得自在。愛呢，因內心苦樂的繫著，開始用它主動的姿態，對生命塵世而傾向、戀慕。追逐外境的形勢，已像四河入海一樣，唯有一直向前奔放。不是大力龍王，有誰能使它反流呢！實際上，外境並沒有繫縛內心的力量，完全是因內心的味著、染愛，才自己鎖縛著自己。觸境繫心的緣起觀，到此可以告一段落。 
    進一步觀察：名色要從識而有，所以說「識緣名色」。但識也還要依託名色才能存在，所以又說「名色緣識」。識與名色，相依相緣而存在；…〔中略〕…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識與名色，是同時相依而共存的，經文說得非常明白。名色支中有識蘊，同時又有識支，這二識同時，似乎不是六識論者所能圓滿解說的。後來大乘唯識學的結生相續，執持根身，六識所依的本識，就根據這個思想，也就是這緣起支的具體說明。認識作用，要有現實生命靈活的存在作根據，所以在觸境繫心以後，更說明了生命依持的緣起觀。 
    二、依認識論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：純粹從認識論的見地，說明觸境繫心的十支說，像《雜阿含經》（卷一二‧二九四經）。凡是說識支是六識的，也可以參考。因為入胎識是不通於六識的；說六識，一定是指認識六塵境界的了別識。 
    …〔下略〕…
（3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〈上編 原始佛教的唯識思想 第一章 原始佛教思想概說 第三節 緣起的解釋〉p.23 ~ p.24：
第五項 諸說的融貫 
    〔一〕從上面看來，五支、十支、十二支，是由簡略而到詳細。好像簡略的沒有說得完美，而詳細的不但完備，而且還能夠包含簡略。只要比較對照一下，就很容易生起這樣的見解。 
      
    〔二〕其實不然。詳細的並沒有增加，簡略的也並無欠缺。…〔下略〕…] 

〔二〕十二支，就是十二分。在眾生生死延續的過程中，觀察前後相生的因果系列，而分為十二。古人稱此為『分位緣起』，是很有道理的。也唯有如此觀察，才能充分明了生死延續的過程。〔1〕但緣起的原則是一，而說明是可以多少不同的。〔2〕研究起來，這十二支，應該是不同說明的總合，所以也不一定專依古人的分位緣起說。[footnoteRef:54] [54:  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 緣起法〉p.152 ~ p.154：
    從緣起而緣生，約流轉門說，有兩個重要的意思，不可不知。〔一〕一、無明緣行到生緣老死，好像有時間前後的，但這〔1〕不是直線的前後，螺旋式的前後，〔2〕是如環無端的前後。…〔中略〕… 
    〔二〕二、依緣起而有的緣生，〔1〕〔A〕佛法是在彼此關涉的和合中，前後相續的演變中去體會的。這是組織的、流動的因果觀。這和合相續中的因果必然程序，〔B〕與一般所說的──從豆生豆、從瓜生瓜的因果不同，佛沒有說無明緣生無明，而說無明為緣行。〔2〕〔A〕如人的構造是很複雜的：生理方面，有眼、耳等的差別；心理方面，有貪、瞋、癡等。人是眾緣和合成的，在這和合的相續中，觀察前後因果的必然關係，所以說為十二支。如由父精母血的和合而起情識的活動；由識能執取名色；名色能漸漸生長，發展到六處完成；有了六處，就有六觸，不過在胎中的觸相還不大明顯，等到出生與外界的五塵相觸，這才有顯著的識觸。因此，古人傳說緣起因果，是「約位」說的，這就是在和合相續的一一階段上說。這等於現代的社會學者，把幾千年歷史的演變，劃成若干時代。然而工業時代，也還是有種莊稼的；同樣的，農業社會，也不能說沒有漁獵生活。緣起十二支也是這樣，名色階段也有識，六處中也有名色，每一階段都可以有（不一定有）其他的。不過從一一階段的重心、特色不同，分作多少階段。這不過依人生和合相續發展中──佛法本來是依人而立的去說明不同的階段罷了。知道了這一點，佛法的因果觀，才會契合于組織的、流動的，即無常、無我的；〔B〕否則容易流為庸俗的自性因果。] 

（二）如城如果樹
佛說十二支緣起，有種種譬喻。
1.如城
或說「如城」：〔一〕眾生在十二緣起的因果系中，〔1〕像在四周圍繞的城中，不得其門而出。〔2〕可以出來的地方──城門，又有守衛巡邏的，所以過門也不能出去。
〔二〕眾生在生死中，〔1〕雖有可以由此而解脫的地方，〔2〕但為煩惱所困惑，一直沒有衝破這緣起的連鎖，而得到解脫。
2.如果樹
又說「如果樹」：〔一〕如從種子發芽，生枝葉，開花，結果；果實又成為種子，又會發芽生葉。雖然在前的不就是後來的，卻有因果的密切關係。
〔二〕種果相生，一直延續下來，拿這作為生死緣起相續的比喻，是最親切不過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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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1〕無明之所覆，〔2〕愛結之所繫，〔3〕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。 
一、總說
    緣起支的敘述，〔一〕〔1〕很多是從識支開始的，所以經說：『齊識而還，不能過彼』(4.012)[footnoteRef:55]。〔2〕可是，在識支以前，有的又加上無明與行二支，成為十二支。 [55:  註解~4.012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二（大正二．八０下）。] 

〔二〕在《阿含經》中，〔1〕一再說：『無明覆，愛結繫，得此識身』(4.013)[footnoteRef:56]。無明，愛（行），識三者，可以看作完整的，獨立的緣起說。〔2〕等到與識支以下相綜合，才成為十二支的。 [56:  註解~4.013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二（大正二．八三下）。] 

〔三〕現在，先從這三支自成系統的意義來說。 
二、釋「無明之所覆，愛結之所繫，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」
（一）無明之所覆，愛結之所繫
    「無明」「所覆」，「愛結」「所繫」，〔一〕在上面的譬喻中說過。[footnoteRef:57]生死流轉，如〔1〕陷身在棘藤深草叢中，〔2〕眼目又被蒙住，不能脫離一樣。〔1〕無明，是知的迷謬錯亂，所以像布物的蒙蔽了眼目。經上說：『真義心當生，常能為障礙，俱行一切分，謂不共無明』(4.014)[footnoteRef:58]。無明確是對於通達真實義的智慧，起著蒙蔽障礙作用的。〔2〕愛有染著的作用，使人繫縛在生死中，所以譬喻為結。 [57:  上文（《成佛之道（增註本）》p.161 ~ p.164）所說：
佛攝諸煩惱，見愛慢無明。我我所攝故，死生永相續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〔一〕〔1〕每一煩惱，都有發業與潤生的功能，也就都有集起生死的力量。〔2〕但最根本的煩惱，是什麼呢？〔A〕在四諦的說明中，以愛為主，因為愛是染著而起苦的根本。〔B〕其他經論，總是說：無明為本；我我所見為本。
〔二〕這可以舉一比喻：如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，眼目又被布蒙蔽了，怎麼也不得出來。〔1〕眼目被蒙蔽了，如無明。〔2〕棘藤草叢的障礙，如愛。所以經中，也說無明及愛，為生死的父母（因）。但陷身在棘藤叢草中，想要從中出來，那麼眼目蒙蔽的解脫，是首要的。所以理解到：無明為生死的根本，而解脫生死，主要是智慧的力量。無明，不是說什麼都不知，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。其中最主要的，是不知無我我所，而執有自我，執著我所的一切。所以，無明就是『愚於無我』；從執見來說，就是我我所見了。
〔三〕我，是『主宰』的意思：主是自己作得主的；宰是由我支配他的。所以我我所見，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而使一切從屬於我：我所有的；我所知的；我所支配的；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。眾生在有意無意中，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。〔1〕這〔A〕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（當然，就是大獨裁者，連西方的上帝在內，都不會完全成功），〔B〕也是如膠如漆而染著一切的；〔2〕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。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（業），就是招感生死，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。…〔下略〕…]  [58:  註解~4.014《攝大乘論本》卷上（大正三一．一三四上）。] 

〔二〕從煩惱來說：〔1〕無明是屬於知的，是認識上的錯亂；〔2〕愛是屬於情意的，是行為上的染著。
（二）有識身相續，相續而不已
1.有識身相續
〔一〕〔1-2〕有了這兩大因緣，〔3〕眾生就感到了「有識身」──眾生自體，而「相續」的流轉生死。
〔二〕這〔1〕也就是無明為父，貪愛為母，和合而生生死眾生的意思。〔2〕與經說的：『諸業愛無明，因積他世陰』(4.015)[footnoteRef:59]，也大體一致。 [59:  註解~4.015《雜阿含經》卷一三（大正二．八八中）。] 

〔三〕〔1〕這三事，說盡了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。〔2〕得有識身，是有取識的結生相續，為一新生命的開始。
2.相續而不已
這樣的無明，愛，識身，無始以來，從過去到現在，現在到未來，一直是這樣的，不斷的「相續」「不已」。 
三、特論：「無明、愛、識」與「十二支的無明、行、識」相通
    〔一〕〔1〕在一般的十二支緣起中，第二支是行，行是業的別名。行業，不是別的，只是與愛相應的，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。〔2〕所以三事說的無明，愛，識，與十二支中的無明，行，識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〔二〕如從十二支的立場來說：〔1〕〔A〕識是現在這一生的開始。拿人來說，就是當父精母血結合時，有識的剎那現起，因而結成有心識作用的新生命。
〔B〕這樣的有識結生的新生命，從何而來呢？這是從前生的業種所引發的；業就是行支。當前一生的最後死亡時，雖然身心崩潰了，但過去所造作的業能，並未消失；等到因緣和合，就隨著業力善惡的不同，而得或苦或樂的果報體，成為一新的個體，新的生命。
〔C〕行業的感果，是離不了煩惱的發業與潤生的，無明就是煩惱，是以我我所見為攝導的煩惱的總名。
〔2〕這樣，〔A〕由於過去世的煩惱──無明，〔B〕有過去世的業──行；〔C〕從過去世的煩惱與行業，才有現生的生命開始──識。
〔A〕從無明〔B〕而行〔C〕而識，說明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死歷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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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增則名取，因是集後有，生老死相隨。 
一、總說
    〔一〕十二支中的識，是一期生命的開始。
〔二〕〔1〕有些經典，從識支說起。這因為，推求現實的身心活動，到達識的結生相續階段，已到了生死業報識的核心。
〔2〕後代唯識學者，以異熟的阿賴耶識為中心，來說明生死雜染的一切，可說是吻合佛意的。[footnoteRef:60] [60:  印順導師《無諍之辯》〈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〉p.25 ~ p.29：
大乘有宗，略有兩種類型：一、虛妄（為本的）唯識論，如無著、世親學。…〔中略〕…二、真常（為本的）唯心論，如《勝鬘》、《涅槃》、《楞伽經》等。…〔中略〕…此二宗，〔1〕都是有宗，都是「假必依實」的；「一切法空是不了義」的；「異法是空，異法不空」的。〔2〕但也有不同：〔A〕妄心派，建立一切法，不在真性中說，依於因果緣起的依他起說，是佛教本義的「緣起論」，所以說依他不可空。〔B〕真心派，依於真常性而成立一切法，是融會梵教的本體論，所以說妄相可空。總之，這都是空宗的反對者。 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唯識宗是緣起論的，是以因果能所成立一切的。〔1〕釋迦從緣起的深徹體驗中，徹底否定了神祕的梵我論（婆羅門教），這才宣說「無師自悟」，依緣起因果而「處中說法」，開示無常、無我、涅槃。〔2〕唯識學者即使沒有究竟了義，但始終嚴守此緣起論的立場，不迷戀於神祕的虛玄。] 

二、釋「緣識有名色」
〔一〕「緣」此結生的「識」，就「有名色」支的生起。
〔二〕名是心理的，色是生理（物理）的。由於識的結生，身心就開始發展。
（一）生命依持：識緣名色，名色緣識
照經上說：〔一〕〔1〕不但因識而有名色，〔2〕也因名色而有識。
〔二〕這意思是說：〔1〕我們的一切身心活動，是要依於有取識（唯識學中叫作阿陀那識）的攝取而存在。〔2〕反之，也因為身心的活動，有取識才能存在。
〔三〕正像〔1〕沒有領袖，就不可能有群眾的組織活動；〔2〕如沒有群眾，領袖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
（二）分位緣起：重在識緣名色（名色是胎中的肉團階段）
但在十二緣起支中，著重在識緣名色。應解說為：名色是精血和合以後，還是肉團的階段。 
三、釋「從是有六處，根境相涉觸，從觸生於受，緣受起於愛」：觸境繫心
（一）從是有六處（六處是胎中的形成人體形態階段）
    「從」此名色而進一步的開展，就生起眼，耳，鼻，舌，加上身，意，「有」了「六處」的差別，這已到了形成人體形態的階段。 
（二）根境相涉觸（出胎）：觸是認識──明相應觸或無明相應觸
    〔一〕〔1〕胎中〔A〕雖有眼耳等根，〔B〕還不能見色聞聲等。
〔2〕一到出了胎，從此六「根」開始了與六塵「境」界「相」關「涉」的活動，根境相觸而起一般的認識，叫做「觸」。〔A〕根境識三者，因觸而和合，〔B〕也可說因三者的和合而有觸。[footnoteRef:61] [61: （1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p.114：
    論到觸，〔一〕習見的經句，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三‧三○六經）說：「眼、色緣，生眼識，三事和合觸，觸俱生受、想、思」。這即是根、境二和生識，根、境、識三和合觸的明證。根、境和合生識，即由於根、境相對而引起覺了的識。此識起時，依根緣境而成三事的和合；和合的識，即名為觸──感覺而成為認識。
〔二〕此觸，〔1〕經部師解說為即是識，即觸境時的識，如《雜含》（卷一三‧三○七經）說：「眼色二種緣，生於心心法。識觸及俱生，受想等有因」。〔2〕有部以識及觸為二，又是同時相應的；所以觸從三和生，又為令三和合的心所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中觀論頌講記》〈觀十二因緣品第二十六〉p.521 ~ p.522：
己五 六入緣觸 
    情塵識和合　　　　以生於六觸 
    …〔中略〕…談到觸，〔一〕〔1〕有部說是三和生觸，離情、塵、識三和外，有觸的自體；〔2〕經部說是三和即觸，離了情、塵、識的三和，沒有觸的自體。
〔二〕在六識觸境了別的觸，有可意觸、不可意觸、俱非觸等差別。這觸的差別，不全是由外界環境決定的，也不單是以生理決定他。他在認識中，因根境關涉的因緣，此識觸即有主動作用的。所以有可意、不可意、俱非觸的發生。依佛法說，認識是不離情緒的。
〔三〕觸還有明觸與無明觸，由無明觸對境界認識不清，自己認為滿意的，就生起可意觸；自己認為不滿意的，就生起不可意觸；自己覺得無所謂的，就生起俱非觸。這一切，都以識觸自主的立場，去反應分別所感覺的境界。] 

〔二〕認識開始，就到了重要的關頭。在觸對境界時，首先發生了合意的，或不合意的，或非合意不合意的反應，這叫可意觸，不可意觸，俱非觸。
〔1〕不幸得很，眾生的認識，是不離無明蒙蔽的──『無明相應觸』。所以觸對境界後，就會依自我中心的執取，起種種的複雜心理，造種種的善惡行為；生死輪迴，是不能避免的了。
〔2〕佛所以教誡弟子，要『守護根門』。在根境相觸時，如有智慧的觀照，就稱為『明相應觸』，那就能從此透出，裂破十二緣起的連鎖。 
（三）從觸生於受：受是情感──明相應受或無明相應受
    「從觸」的可意或不可意，當下就能「生於受」。〔一〕〔1〕可意的，起喜受樂受；〔2〕不可意的，起苦受憂受；〔3〕非可意不可意的，就起捨受。
〔二〕如有智慧而正念現前的，就不起味著，不為情感的苦樂所惑亂；否則就危險了。 
（四）緣受起於愛：愛（含）以下是意志活動──唯是無明相應的愛俱思所引的意志活動
    〔一〕沒有正念正知的，都是依「緣」此或苦或樂的「受」味，生「起」深深的「愛」著：愛著自我，愛著境界。〔1〕這時候，已以主動的姿態，對生命與塵世，傾向愛戀而作不得主。〔2〕此後，只有愈陷愈深，無法自拔。
〔二〕上面從識的結生，說明了身心的開展過程，以及對境而引起內心的活動情況。〔1〕觸是認識的，〔2〕受是情感的，〔3〕愛以下是意志的活動了。 
四、釋「愛增則名取，因是集後有，生老死相隨」：逐物流轉〔五支〕
（一）愛增則名取
    〔一〕內心有了「愛」染，愛心的「增」強，就進展到「名」為「取」。
〔二〕取有四：〔1〕〔A〕執取自我，叫我語取。〔B〕一般的追求五欲，叫欲取。〔C〕而宗教與哲學家們，〔a〕不是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──見取；〔b〕就是執取種種無意義的戒條，苦行──戒禁取。[footnoteRef:62] [62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大乘起信論講記》p.160：
經說取有四種，而〔1〕最根本的，為我語取。我是假名，而眾生卻依此假名，妄執有實在的自我。〔2〕〔A〕由此根本的我語取，〔B〕於是起見取、欲取、戒禁取。
（2）印順導師《佛法概論》〈第十一章 緣起法〉p.149 ~ p.151：
何以會有？這原因是「取」──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。取是攝持追求的，由內心執取自我，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，出家者又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，與毫無意義的戒禁。
（3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3：
〔1〕取有欲取、見取、戒禁取、我語取四種。取是攝受執著追求的意義；因為內心執取自我（我語取 ），所以在家人執取五欲（欲取），出家人（外道）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（見取），與無意義的戒禁（戒禁取）。因種種執取的動力，而引發身、語、意的一切行動，不論它是貪戀或者厭離這個生命和塵世，都要招感未來三有的果報。〔2〕取也有因緣，是從愛著而來。愛是染著企求的意義，有欲愛、色愛、無色愛三種，就是對三有而起的染著。] 

〔2〕這是從愛染生命與塵世，進而作思想的或行為的取著，造成世間一切苦難的結局。 
（二）因是集後有
    〔一〕愛與取，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。「因」此煩惱的活動，就起「集」成「後有」的業種。
〔二〕這〔1〕在十二支中，叫有支。有，是三有：欲有，色有，無色有，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。〔2〕但這裏所說的，〔A〕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（有），〔B〕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，也可說是未來生命的潛在。[footnoteRef:63] [63: 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12 ~ p.13：
〔一〕「有」，〔1〕一般都解釋做業，就是因前生所造的業，才會有此生生命的產生。〔2〕但依經文看來，還有更主要的解說。經上說，有是欲有、色有、無色有──三有，是能引發三有果報自體的存在。因三界趣生自體的存在（如種子到了成熟階段），就必然有生老病死演變的苦痛。這樣，有不必把它只看成業因。
〔二〕這在經裡，還可以得到證據。〔1〕《雜阿含》（二九一）經，敘述了愛、億波提，眾生所有種種眾苦的次第三支。億波提是取，取所繫著的所依名色自體，正與有的意義相合。〔2〕再像佛陀初轉法輪，說愛（取是愛的增長）是集諦，也沒有明白的別說業力（《雜阿含經》是不大說到業力的，這應該怎樣去理解它）。
〔三〕這〔1〕不必說業力是後起的，〔2〕是說愛、取支，不但指內心的煩惱，與愛取同時的一切身心活動，也包括在內。這愛取的身心活動，即是未來苦果的業因，業力是含攝在愛取支裡。
 （2）印順導師《成佛之道‧五乘共法（增註本）》p.79 ~ p.80：
〔一〕依佛法的深義說，〔1〕身心活動，顯現為生命的形態。當死亡時，身心剎那滅去，顯著的身心活動（現在的）停頓了，然而過去了的身心活動不是沒有，這就是『業滅過去，功能不失』（這不妨說是生命的潛在）。〔2〕等到因緣成熟時，過去的業力，就引發一新的身心活動，開始一新的生命。…〔中略〕…
〔二〕如約佛法來說，過去了的業力，〔1〕在如幻的法性空中，本不可說有時空的間隔，〔2〕只要因緣和合（如人生，要有父精母血的和合等），就能在另一時間，另一空間，忽然的引發一新生命──身心活動的又一新開始。] 

（三）生、老死相隨
〔一〕有了這，那麼現生死了以後，未來識又會結「生」。
〔二〕生了，就不能不「老」不「死」。生老死的「相隨」而來，便是未來生死相續的簡說。 
五、總結
（一）十二支可分為三世兩重因果
    十二支，可以分為三世，有兩重因果：〔1〕過去因（無明與行）生現在果（識，名色，六處，觸，受），〔2〕現在因（愛，取，及有）生未來果（生，老死）。[footnoteRef:64] [64:  參見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25 ~ p.27：
    〔一〕再把惑、業、苦的開、合、隱、顯，總說一下：〔1〕十支說的無明，〔A〕隱在觸支裡，〔B〕並不是以愛支、取支為無明的。〔2〕十二支說的〔A〕無明，雖說可總攝過去世的一切煩惱，但建立無明的本意，主要在指出生死根本的迷昧無知：〔B〕愛取不是無明所攝，卻是攝在行支裡。〔3〕〔A〕上面曾經說過：有支，不必把它看成業因，業是攝在愛取裡；這是以愛、取支攝業。〔B〕行支是身、口、意，或罪、福、不動，愛、取就攝在行支裡，這是以業攝愛取。行支可以含攝愛、取，有經論作證。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
    …〔中略〕…這都可證明原始佛教的愛與業，是可以相攝的。
〔二〕後代論師，偏重在形式上的惑業分別，〔1〕〔A〕只說愛取是惑，不知業也攝在愛、取裡，反而把有限定在業的意義上。〔B〕以為行只是業，不知它總攝著愛、取，反而說愛、取支是無明所攝。〔C〕望於過去的無明行，而說觸受是現果，不知觸受正是逐物流轉的前提，無明正隱在觸支裡。
〔2〕自從十二支的三惑、二業、七苦說判定以來，釋尊開合無礙的本義，早就很難說的了。] 

（二）三世因果相續，即無限生死相續的歷程全貌
同時，前生以前有前生，後世以後（如不了脫生死）有後世，三世因果相續說明，就是無限生死相續的歷程全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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